








法上 《正理滴论注》第二章
“为自推理品”翻译

王俊淇①

一　序言

《正理滴论》（Ｎｙāｙａｂｉｎｄｕ）是法称七论②之一，与 《定量论》（Ｐｒａｍā爟ａｖｉｎｉｓ＇

ｃａｙａ）和 《释量论》 （Ｐｒａｍāｎａｖāｒｔｔｉｋａ）相比，《正理滴论》虽然是一部极小部

头的作品，但由于涵盖了前两者中绝大多数主题，简洁地展示了法称量论的整

体特色，因此，与 《定量论》《释量论》一并被视为七论中的 “身”。而剩下的

四部关注某一特定问题的论书则被称为 “足”。“七论”的七之数以及身足之说，

无疑受到了说一切有部 “六足一身论”传统的影响。

《正理滴论》分为三章： “直接知觉” （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现量）、 “为自推理”

（ｓｖāｒｔｈāｎｕｍāｎａ为自比量）与 “为他推理” （ｐａｒāｒｔｈāｎｕｍāｎａ为他比量）。各章

均由条目式的散文体写成。在形式上，采用了与印度六派哲学的根本文献一样

的 “经 （ｓūｔｒａ）”体裁。《正理滴论》简要地定义、说明法称逻辑学中的基本概

念。因此，《正理滴论》有很强的入门书色彩。正如 《正理滴论》的复注作者

Ｄｕｒｖｅｋａｍｉｓ＇ｒａ③所说：

①

②

③

作者系东京大学大学院印度哲学佛教学研究室博士生。

按照布顿佛教史，法称七论指的是 《正理滴论》（Ｎｙāｙａｂｉｎｄｕ）、《定量论》（Ｐｒａｍā爟ａｖｉｎｉｓ＇ｃａｙａ）、《释
量论》（Ｐｒａｍāｎａｖāｒｔｔｉｋａ）、《因滴论》（Ｈｅｔｕｂｉｎｄｕ）、《观相属论》（Ｓａ爞ｂａｎｄｈａｐａｒīｋｓ．ā）、《成他相续

论》（Ｓａ爞ｔāｎāｎｔａｒａｓｉｄｄｈｉ）、《诤理论》（Ｖāｄａｎｙāｙａ）。见Ｏｂｅｒ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３１，４４—４５）。
Ｄｕｒｖｅｋａｍｉｓ＇ｒａ是Ｊｅｔāｒｉ（Ｊｉｔāｒｉ）的学生，生活于９７５—１０５０年。见 Ｓａｎｇｈａｖｉ（１９４９，ｘｉｉｘｉｉｉ）与 Ｍａｌｖａ
ｎｉａ（１９７１，ｘｘｘｖ）。Ｊｅｔāｒｉ的生平见Ｖｉｄｙａｂｈｕｓａｎａ（１９２０，３３７－３３８）。



ｎａｎｕｖāｒｔｔｉｋāｄｉｎａｉｖａｓａｍｙａｇｊāｎａｓｙａｖｙｕｔｐāｄａｎāｔｋａｔｈａｍａｓｙａｎａｖａｉｙａｒｔｈｙａｍｉｔｉ

ｃｅｔｓａ爞ｋｓ．ｉｐｔａｒｕｃīｎｐｒａｊāｎａｄｈｉｋｒｔｙｅｄａ爞ｐｒａｋａｒａ爟ａ爞ｐｒａ爟īｔａｍｉｔｙａｄｏｓ．ａｈ．｜Ｍａｌｖａｎｉａ

（１９７１，３４）

若说：“因为只有通过 《释 ［量论］》等，才能够产生正确的认识，所以此

［论书］（《正理滴论》）岂不是无意义的呢？”［Ｄｕｒｖｅｋａｍｉｓ＇ｒａ的回答：］基于拥

有着简洁的光芒的智慧，此书被创作了。因此 （ｉｔｉ），没有 ［所谓的无意义的］

过失。

在Ｄｕｒｖｅｋａｍｉｓ＇ｒａ看来，“简洁”（ｓａ爞ｋｓ．ｉｐｔａ）是该论的突出特色。对于今天

的研究者而言，《正理滴论》依然是法称量论体系优秀的入门书。《正理滴论》

的注释现存有法上 （Ｄｈａｒｍｏｔｔａｒａ）① 注 （°ｔ．īｋā）、调伏天 （Ｖｉｎīｔａｄｅｖａ）注 （°ｔ．
īｋā）、胜友 （Ｊｉｎａｍｉｔｒａ）的 《要义》（°ｐｉ爟ｄ．āｒｔｈａ），以及莲花戒 《正理滴论前宗

略》（°ｐūｒｖａｐａｋｓ．ａｓａ爞ｋｓ．ｉｐｔａ）。其中，只有法上注的梵文本被完整保留下来，其余

则只有藏文译本。法上注的复注则有 Ｄｕｒｖｅｋａｍｉｓ＇ｒａ的 《法上灯》 （Ｄｈａｒｍｏｔｔ

ａｒａｐｒａｄīｐａ），Ｍａｌｌａｖāｄｉｎ的 《法上疏》 （Ｄｈａｒｍｏｔｔａｒａｔ．ｉｐｐａｎａｋａ）②，以及作者不明

的两部疏Ｎｙāｙａｂｉｎｄｕｔ．īｋāｔ．ｉｐｐａ爟ī（Ｓｈｃｈｅｒｂａｔｓｋｏǐ１９０９）与Ｔāｔｐａｒｙａｎｉｂａｎｄｈａｎａｔ．ｉｐｐａ

ｎａ③。

得益于其梵文写本④的大量存在，《正理滴论》与法上注是最早为现代学界

所认识、校订出版、研究的佛教量论文献。最早的校订本为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１８８９），

该校订本的特色是保留了写本中经注分离的特点。随后，俄国学者舍尔巴茨基

（Ｓｔｃｈｅｒｂａｔｓｋｙ）在１９１８年基于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１８８９）与新的写本，出版了新校订本，

同时将 《正理滴论》的条目编号混入到法上注中。此外，重要的校订本有 Ｍａｌ

ｖａｎｉａ（１９７１），该书最初发行于１９５５年，１９７１年版为修订版。Ｍａｌｖａｎｉａ（１９７１）

使用了四种 《正理滴论》与法上注的写本，以及 Ｄｕｒｖｅｋａｍｉｓ＇ｒａ《法上灯》的唯

一写本，此外还参照了 Ｎｙāｙａｂｉｎｄｕｔ．īｋāｔ．ｉｐｐａ爟ī与 Ｔāｔｐａｒｙａｎｉｂａｎｄｈａｎａｔ．ｉｐｐａｎａ两部

疏。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该校订本最大的价值有：

１仿照舍尔巴茨基，将 《正理滴论》的条目编号，混入法上注中。同时修

改了舍尔巴茨基本中不恰当的编号。例如，舍尔巴茨基将因三相的说明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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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法上的生平见Ｖｉｄｙａｂｈｕｓａｎａ（１９２０，３２９－３３０）、Ｓｔｃｈｅｒｂａｔｓｋｙ（１９９４，４０－４１）、Ｍａｌｖａｎｉａ（１９７１，ｘｘ
ｖｉｉ）等。Ｖｉｄｙａｂｈｕｓａｎａ认为法上活动于８４７年前后。Ｓｔｃｈｅｒｂａｔｓｋｙ基于法上是迦湿弥罗王 Ｊａｙāｐīｄａ的
同时代人，认定法上活动于８００年左右。Ｍａｌｖａｎｉａ则认为他早于７００年。
Ｙａｉｔａ（１９９７，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先后校订了第二章、第一章与第三章。
见Ｍａｌｖａｎｉａ（１９７１，ｖ—ｖｉｉｉ）。
关于 《正理滴论》与法上注的梵文写本，参见眆本

(

祥 （１９９０，４３４—４３５）。



２５、２６、２７三段，而从法上注的解释来看，Ｍａｌｖａｎｉａ（１９７１）将三者合在一

起的编号体系更加合理。

２提供了更多写本的异读，改善了舍尔巴茨基本中不恰当的读法。关于一

些重要的异读，笔者会在译文的注记中给出简要的说明。

３增加了Ｄｕｒｖｅｋａｍｉｓ＇ｒａ的复注，提供了理解法上注中难解内容的线索。

梵文本的 《正理滴论》与法上注的现代语翻译①有：舍尔巴茨基的英文全

译，附录在 《佛教逻辑》（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Ｌｏｇｉｃ）的第二卷；中村元 （１９８１）的日文全

译；渡
)

照宏 （１９８２）的日文部分翻译，第三章未竟；山崎次彦 （１９７５）对第

一章的日译；冲和史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对第一章的部分日译；木村俊彦 （１９８７）

的日文全译；何建兴 （２００４）对第一章的汉译等。

本文的翻译以Ｍａｌｖａｎｉａ（１９７１）为底本，沿用其编号体系与段落结构。关于

译语，本文尝试使用更贴近现代汉语的词汇，例如用 “直接知觉”与 “推理”

代替 “现量”与 “比量”。这样的尝试是否合理，求教于方家。翻译中，笔者主

要使用了两种辅助符号：（）表示译语的梵文原词或古典汉译词；［］表示为了

使译文简明通顺所添加的内容。

二　略语表

Ｓ　　　Ｓｔｃｈｅｒｂａｔｓｋｙ（１９１８）《正理滴论》与法上注校订本

Ｍ Ｍａｌｖａｎｉａ（１９７１）《正理滴论》与法上注校订本

ＤｈＰ Ｍａｌｖａｎｉａ（１９７１） 本 Ｄｕｒｖｅｋａｍｉｓ＇ ｒａ 复 注 《法 上 灯 》

（Ｄｈａｒｍｏｔｔａｒａｐｒａｄīｐａ）

三　正文翻译

第二章为自推理章

·６２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根据眆本
(

祥 （１９９０，４３８），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曾于 Ｍａｈａｂｏｄｈｉ杂志发表了 《正理滴论》及法上注的英

文翻译，笔者未见。



１　 ［推理的分类］

在如此说明了直接知觉 （现量）之后，想要说明推理 （比量）之人 ［法

称］说：

推理 ［分为］两类。２１

“推理 ［分为］两类”，即两种。若 ［问］：“在应该说推理定义 （ｌａｋｓ．ａ爟ａ）

的时候，为什么突然说到种类的区别呢？”答：为他推理 （为他比量）以音声

（ｓ＇ａｂｄａ）为本质，而为自推理 （为自比量）以认识 （ｊāｎａ）为本质。由于二者

有着截然的区别，所以没有统一的定义。因此，为了说二者各自被限定的定义，

［先］说种类的区别。因为，种类的区别是个物 （ｖｙāｋｔｉ）上的区别，并且当说

明了个物上的区别的时候，才能够给出为种种个物所限定的定义，而非别样。

因此，言及 （ｋａｔｈａｎａ）种类的区别，正是对定义的说明 （ｎｉｒｄｅｓ＇ａ）的一部分。

那么 （ｃａ），如果不言及种类区别的话，定义的说明是不可能的。在知道了 ［这

样的不可能性］之后，首先说种类的区别。以上。

又，它 ［被分为］两类①指的是什么呢？［法称］答：

为自 ［推理］与为他 ［推理］。２２

“为自 ［推理］”指的是，此 ［推理］是为了自己。通过它，自己理解了

［推理对象］的话，它是为自 ［推理］。“为他 ［推理］”指的是，此 ［推理］是

为了他人。通过它，使他人理解了 ［推理对象］的话，它是为他 ［推理］。

２　 ［为自推理的定义］

其中，基于拥有三相的证因 （ｌｉｇｇａ），对于推理对象 （ａｎｕｍｅｙａ）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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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本作ｔａｄｄｖａｉｖｉｄｈｙａｍ，非复合词。Ｓ本由于天城体的缘故，没有明确是 ｔａｄｄｖａｉｖｉｄｈｙａｍ，还是 ｔａｄｄ
ｖａｉｖｉｄｈｙａｍ。笔者认为这里应当作复合词ｔａｄｄｖａｉｖｉｄｈｙａｍ，其中的ｔａｄ指的是ａｎｕｍāｎａｓｙａ。



识 （ｊāｎａ）是为自推理。２３

若 ［问］：“‘其中’，即为自与为他推理二者之中，为自的认识被什么所限

定呢？”［法称］答：“基于拥有三相的……”之后说三相的定义。含有 ［三相］

的是 “拥有三相的 ［证因］”。证因 （ｌｉｇｇａ）指的是，通过它，对象被表征 （ｌｉｇ

ｇｙａｔｅ）、被理解 （ｇａｍｙａｔｅ）。基于此拥有三相的证因，产生的某一认识，这是在

原因上 ［对为自推理定义的］限定要素。另一方面 （ｃａ），基于拥有三相的证

因，以拥有三相的证因为所缘的此 ［直接知觉］也生起了，因此 （ｉｔｉ）， ［在

２３中有］ “对于推理对象” ［这个词来］限定 ［为自推理的定义］。因为

（ｃａ），这是在对象上 ［对为自推理定义的］限定要素。

基于拥有三相的证因而产生的、以推理对象为所缘的某一认识，它是为自

推理。以上。

３　 ［量果］

在消除了对定义的误解后，为了消除对 ［认识］结果的误解，［法称］说：

同样在这里，对认识手段的结果 （量果）的设定，与 ［１２０中的］直

接知觉一样。２４

应该知道，对于认识手段的结果的设定，“同样在这里”，即在推理中，与

直接知觉相同，即 “与直接知觉一样”。

因为，正如，与青色相似的直接知觉 （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被经验到的时候，［该直

接知觉］以对青色的认知 （ｂｏｄｈａ）为特征被确定下来。因此，与青色的相似性

（ｎīｌａｓāｒūｐｙａ）是设定 ［直接知觉］的原因，是认识手段。另一方面， ［直接知

觉］以对青色的认知 （ｂｏｄｈａ）为特征而被设定，是认识手段的结果 （量果）①。

同样，拥有青色的形象 （āｋāｒａ）而生起的推理，以对青色的认知为特征，被确

定下来。因此，与青色的相似性是此 ［作为认识结果这一侧面的推理］的认识

手段。另一方面，以对青色的分别为特征的 ［推理］是此 ［作为认识手段这一

侧面的推理］的认识结果。因为，基于相似性，以对青色的认识 （ｐｒａｔīｔｉ）为特

·８２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见ＮＢ１２０；ＰＶⅢ３０５—３０７ａｂ。参见Ｋａｔｓｕｒａ（１９８４）。



征的此 ［推理］成立，而非别样。以上。

４　 ［因三相］

在此 ［章］中 （ｉｈａ），对数量、定义、结果的误解如上所述，而在 《现

量章》中已经被消除了对于所行境 （ｇｏｃａｒａ）的误解。另一方面，已经提到了

作为定义说明的附论 （ｐｒａｓａｇｇａ）的拥有三相的证因。正是为了说明它，［法

称］说：

又，三相———证因在推理对象中必然存在 （ｌｉｇｇａｓｙａａｎｕｍｅｙｅｓａｔｔｖａｍｅｖａ

＝ｐａｋｓ．ａｄｈａｒｍａｔｖａ遍是宗法性）、只在同品 （ｓａｐａｋｓ．ａ）中存在 （同品定有

性）、在异品 （ａｓａｐａｋｓ．ａ）中绝对不存在 （异品遍无性），确定无疑地 （ｎｉｓ＇

ｃｉｔａ）①。２５

“三相……”云云②。 ［对２５的］补充说明是，拥有三相即三项条件的证

因，被如此称呼。又，若 ［问］：“此三相是什么呢？”答：之后 （２６）会说推

理对象的定义。第一相：证因确定无疑地在此 ［推理对象］中必然存在。那么，

尽管在此 ［第一相］中并没有提到 “确定无疑地”一词，但在最后 ［即因的第

三相中］提到了。应该同样要求 （ａｐｅｋｓ．ａ爟īｙａ）在之前提到的两相中也 ［有 “确

定无疑地”一词］。因为证因作为认识非现见事物 （ｐａｒｏｋｓ．ａ）的根据，依靠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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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５中的ｎｉｓ＇ｃｉｔａ（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ｓｅｔｔｌｅｄ，ｄｅｃｉｄｅｄＭＷ）是分别形容第一相 ｌｉｇｇａｓｙāｎｕｍｅｙｅ
ｓａｔｔｖａｍｅｖａ中的ｓａｔｔｖａｍ、第二相ｓａｐａｋｓ．ａｅｖａｓａｔｔｖａｍ中的ｓａｔｔｖａｍ，以及第三相ａｓａｐａｋｓ．ｅｃāｓａｔｔｖａｍｅｖａ

中的ａｓａｔｔｖａｍ的形容词。因为本文将ｓａｔｔｖａ与ａｓａｔｔｖａ翻译为汉语中的动词 “存在”与 “不存在”，所

以将形容它们的ｎｉｓ＇ｃｉｔａ翻译为汉语中的副词 “确定无疑地”。相比于陈那所给出的因三相，这里的

ｎｉｓ＇ｃｉｔａ一词体现了法称体系的特色。有学者认为法称附加此词是为了响应正理学派 Ｕｄｄｙｏｔａｋａｒａ对陈
那因三相的批评。见赤松 （１９８４，２００—２０１）。
从Ｍａｌｖａｎｉａ（１９７１）的写本介绍可以得知，《正理滴论》与法上注在写本中是经注分离的，有的写
本甚至只包括法上注，而没有 《正理滴论》。从舍尔巴茨基开始，才正式将 《正理滴论》拆散，

混入到法上注之中。因此，古代的僧人阅读法上注的时候，无法直接看到所对应的 《正理滴论》

内容，他们只能依靠记忆，或另外翻阅 《正理滴论》的写本。故而，法上注中出现的 “‘某某’

云云 （ｉｔｙāｄｉ）”或 “说：‘某某’”这样的句式，提示接下来是对以 “某某”为开始的 《正理滴

论》内容的注释。值得注意的是，有时，《正理滴论》的内容并不以法上注所提示的内容为开始，

如２３２等。



是可能性 （ｙｏｇｙａｔā）。例如，种子 ［即使没有被看到，也］是芽的 ［原因］①。

因为基于还没有被看到的烟，无法认识火。依赖于以自身为对象的认识，照亮

了非现见对象的事物，也不是 ［证因］②。例如，灯 ［即使被看到，也不是］瓶

等的 ［证因］。因为即使被看到，基于逻辑关系 （ｓａｍｂａｎｄｈａ）没有被确定的

［事物，例如灯］，也不会有 ［对非现见事物瓶的］认识。故而，凭借与非现见

对象的不可分离关系 （ｎāｎｔａｒīｙａｋａｔā），证因使 ［推理者］认识到非现见事物，

［这样的］功能 （ｖｙāｐāｒａ）正是 “确定作用 （ｎｉｓ＇ｃａｙａｎａ）”，而不是任何别的。

因为是证因所具有的功能的本质，肯定的遍充关系 （ａｎｖａｙａ）、否定的遍充关系

（ｖｙａｔｉｒｅｋａ）、主题所属性 （ｐａｋｓ．ａｄｈａｒｍａｔｖａ）的确定 （ｎｉｓ＇ｃａｙａ）必须被保证 （ａｖａ

ｓ＇ｙａｋａｒｔａｖｙａ），所以 （ｉｔｉ），应该要求在所有的 ［因三］相之中 ［都有］“确定无

疑地”一词。

４１　 ［因的第一相］

其中 （第一相之中）， “存在”一词排除了 “是所见的事物”③ 等不成

［因］④。“必然”（ｅｖａ⑤）一词排除了 ［只］存在于主题 （ｐａｋｓ．ａ）一部分中的不

成 ［因］。例如，［耆那教主张］树木是有精神活动的，因为睡眠。树木是主题

的情况下，以树叶闭合为特征的睡眠在 ［树木的］一部分中不成立。因为，并

·０３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ｈＰ说 “种子是异品”（ｂīｊａ爞ｖａｉｄｈａｒｍｙａｄｒｓ．ｔ．āｎｔａｈ．）。根据ｔ．ｉｐｐａ爟ī，“基于种子，直接地芽作为事物显现

或生起。然而 ［认识者］并没有 ［直接地］获得种子等。因为种子即使存在于土洞中，也能够产生

芽。” （ｂīｊāｄｅｈ．ｓａｋāｓ＇āｄａｇｋｕｒａｓｙāｒｔｈāｖａｂｈāｓｉｔｖｏｔｐａｔｔｉｒａｓｔｉｎａｃａｂīｊāｄｉｋａ爞ｐｒāｐａｙａｔｉｋｈａｌａｂｉｌāｎｔａｒｇａｔａｓｙāｐｉ

ｂīｊａｓｙāｇｋｕｒｏｔｐāｄａｋａｔｖāｄ）
对于此句，Ｍａｌｌａｖāｄｉｎ疏 （Ｙａｉｔａ１９９７，５７）说 “若问：‘如果证因作为认识非现见事物的根据，依

靠的不是可能性。那么，尽管如此，［作为认识非现见事物］根据 ［的证因］应该依赖于对自身的

认识。’［法上］答：‘也不是……’云云。若说：‘即使知道了是什么，证因也不会照亮非现见的事

物。’［法上］说：‘［即使］被看到……’云云。”（ｙａｄｉｎāｍａｙｏｇｙａｔａｙāｐａｒｏｋｓ．ａｊāｎａｎｉｍｉｔｔａ爞ｎａｓｙāｌ

ｌｉｇｇａ爞ｔａｔｈāｐｉｓｖａｊāｎāｐｅｋｓ．ａ爞ｎｉｍｉｔｔａ爞ｂｈａｖｉｓ．ｙａｔīｔｙāｓ＇ａｇｋｙāｈａｎāｐīｔｙāｄｉａｔｈａｋｉｍｉｔｉｊāｔａｍａｐｉｌｉｇｇａ爞

ｐａｒｏｋｓ．ａｐｒａｋāｓ＇ａｋａ爞ｎａｂｈａｖａｔīｔｙāｈａｄｒｓ．ｔ．āｄｉｔｙāｄｉ）值得注意的是，Ｍａｌｌａｖāｄｉｎ疏所引用的法上注的字

句并不与今本的法上注全然相同，如法上注中的ｓｖａｖｉｓ．ａｙａｊāｎāｐｅｋｓ．ａ在Ｍａｌｌａｖāｄｉｎ疏中作ｓｖａｊāｎāｐｅｋ

ｓ．ａ，法上注的ｐａｒｏｋｓ．āｒｔｈａｐｒａｋāｓ＇ａｎａ作ｐａｒｏｋｓ．ａｐｒａｋāｓ＇ａｋａ。

主张：音声是无常的。证因：因为是所见的事物。在此推理中，由于 “是所见的事物”这一性质并

不存在于主题 “音声”之中，因此这样证因是一种 “不成因”。

不成因 （ａｓｉｄｄｈａｈｅｔｕ）是似因 （ｈｅｔｖāｂｈāｓａ）的一种。在 《入正理论》中，玄奘将三种似因分别译为

不成 （ａｓｉｄｄｈａ）、不定 （ａｎａｉｋāｎｔｉｋａ）、相违 （ｖｉｒｕｄｄｈａ）。
关于ｅｖａ一词在佛教逻辑学中所具有的限定用法，见鶨山 （２０１３，１７１—１８６）。该文最初收于 《印度

学
$

教学论集：金仓博士古稀记念》一书，英文版为Ｋａｊｉｙａｍａ（１９７３）。



不是所有的树木在夜间都有树叶闭合 ［这项特征］，而只是某些 ［树木有这一特

征］而已。将 “必然 （ｅｖａ）”这个词放在 “存在 （ｓａｔｔｖａ）”这个词之后，排除

了不共同的性质 （ａｓāｄｈāｒａ爟ａｄｈａｒｍａ）。因为，如果 ［将 ｅｖａ放在 ｓａｔｔｖａ前面］，

作 “只在推理对象中存在”的话，那么，只有 “是听觉对象 （ｓ＇ｒāｖａ爟ａｔｖａ）”这

一性质①才能作为证因了。“确定无疑地”这个词排除了所有的犹豫不成

（ｓａ爞ｄｉｇｄｈāｓｉｄｄｈａ）。

４２　 ［因的第二相］

之后 （２７）会说 “同品”的定义。“只在此 ［同品］中确定无疑地存在”

是第二相。同样在此 ［因的第二相］之中，“存在”这个词排除了相违 ［因］。

因为此 ［相违因］在同品中不存在。 “只 （ｅｖａ）”这个词 ［排除了］共不定

［因］（ｓāｄｈāｒａ爟āｎａｉｋāｎｔｉｋａ）。因为此 ［共不定因］并不只在同品中存在，而是

在 ［同品与异品］两方中都 ［存在］。“存在”这个词之前的限定语

（ａｖａｄｈāｒａ爟ａｖａｃａｎａ，即ｅｖａ）说明的是， “在努力之后立刻产生 （勤勇无间所

发）”的存在即使没有遍充于同品，依然是理由。然而，如果限定 ［语］在

［“存在”这个词］之后的话，就会变成如下的含义：“如果某一 ［性质］在同

品中必然存在的话，此 ［性质］是理由。”这样 （ｉｔｉ）， “在努力之后立刻产生

（勤勇无间所发）”这一性质无法成为证因了②。“确定无疑地”这个词排除了拥

有可疑的肯定遍充关系 （ｓａ爞ｄｉｇｄｈāｎｖａｙａ）的不定 ［因］。例如， ［主张］某某

是一切智者，［证因］因为是言说者。因为 “是言说者”这一性质在同品中是可

疑的。

·１３２·法上 《正理滴论注》第二章 “为自推理品”翻译

①

②

如果将ｅｖａ放在ｓａｔｔｖａ之前，即ｅｖａ限定的是推理对象 （ａｎｕｍｅｙａ）的话，这就意味着因的第一相要
被理解为 “证因只在推理对象中存在”。如此的话，为了证明 “声音是无常的”这一主张，只有

“是听觉对象”这一性质才符合 “证因只在推理对象中存在”的规定。但这样的论证式无疑是错误

的。法上在这里使用了归谬法，说明在因的第一相中，ｅｖａ必须放在ｓａｔｔｖａ之后，限定的必须是ｓａｔｔ
ｖａ。
在因的第二相ｓａｐａｋｓ．ａｅｖａｓａｔｔｖａ爞ｎｉｓ＇ｃｉｔａｍ中，ｅｖａ的位置同样重要。当ｅｖａ在ｓａｔｔｖａ之前的时候，意

味着 “只在同类中确定无疑地存在”。因此，在 “主张：声音是无常的。证因：因为 ［声音］在努

力之后立刻产生。如瓶等”。此论证式中，虽然证因没有遍充于所有的同品，如闪电，但依然可以

作为正确的证因。然而，当ｅｖａ在ｓａｔｔｖａ之后，即限定 ｓａｔｔｖａ时，因的第二相就变成了 “在同类中，

确定无疑地必然存在”。这时，本来正确的 “在努力之后立刻产生 （勤勇无间所发）”这项证因，由

于没有必然在闪电等同品中存在，无法作为 “声音是无常的”这项主张的证因了。因此，必须将

ｅｖａ放在ｓａｔｔｖａ之前。



４３　 ［因的第三相］

之后 （２８—９）会说异品的定义。“在此 ［异品］之中，确定无疑地必然不

存在”是第三相。其中，“不存在”这个词排除了相违 ［因］。因为相违 ［因］

在异品中存在。“必然 （ｅｖａ）”这个词排除了在异品的一部分之中存在的 ［与同

品］共通的 ［性质］。因为 “在努力之后立刻产生”这一性质是所证的时候，

“无常性”在异品的一部分， ［如］闪电等之中存在， ［而］在虚空等中不存

在①。因此，［ｅｖａ的］限定作用 （ｎｉｙａｍａ）排除了此 ［共不定似因］。因为如果

限定 ［语］（ｅｖａ）在 “不存在”这个词之前的话，就会变成如下的含义：“如

果某一 ［性质］只在异品中不存在的话，此 ［性质］是理由。”然而，这样的

话，“在努力之后立刻产生”这一性质即使在同品中 ［存在］，［但并］不是在

所有的 ［同品］中存在②。因此，无法作为理由了。故而，［限定语 ｅｖａ］不被

放在 ［ｓａｔｔｖａ］之前。“确定无疑地”这个词排除了在异品中不存在这一点上可

疑的不定 ［因］。

４４　 ［因的第二相与第三相是否等值？］

［反论者问］：“不。当说到 ‘只在同品中存在’的时候，就一定 （ｅｖａ）理

解了 ‘在异品中必然不存在’。那么，为何重复言及 （ｕｐāｄāｎａ）二者呢？”［法

上］答：为了显示只有具备了限定作用的 （ｎｉｙａｍａｖａｔ）肯定遍充关系 （ａｎｖａｙａ）

或否定遍充关系 （ｖｙａｔｉｒｅｋａ）③ 才应该被应用，而非别样，［所以］同时言及二

者。因为如果对二者的应用 （ｐｒａｙｏｇａ）都没有被限定 （ａｎｉｙａｔａ）的话，就会变

成如下的含义：“如果某一 ［性质］在同品中存在，并且在异品中不存在的话，

此 ［性质］是理由。”那么，这样的话，“［主张］他是黑色的。［证因］因为是

·２３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②

③

主张：声音在努力之后立刻产生。证因：因为是无常的。证因 “无常性”在异品的一部分，如闪电

中存在，而在异品的另一部分中，如虚空中不存在。这种情况的证因是共不定似因。由于 ｅｖａ一词
的限定作用，只在异品的一部分中不存在的共不定似因被排除了。

如果限定语ｅｖａ在 “存在 （ｓａｔｔｖａ）”之前的话，那么因的第三相就会变为 “只在异品中不存在的事

物是证因”。这样的话，在 “主张：声音是无常的。证因：因为 ［声音］在努力之后立刻产生。如

瓶等”这个论证式中，由于证因不但在异品中不存在，而且在同品的一部分 （如闪电等）中也不存

在，那么就不符合这里因的第三相的定义 （ｃ＇）了。法上通过归谬法，说明了在因的第三相中，限
定语ｅｖａ必须放在ａｓａｔｔｖａ之后，即必须限定的 “非存在”。

Ｍａｌｖａｎｉａ根据ＤｈＰ，在ｖｙａｔｉｒｅｋｏｖā之后增加了ｐｒａｙｕｊｙａｍāｎａｈ．一词。Ｍａｌｖａｎｉａ（１９７１，９６）的注记明确

说该词不存在于根本 （ｍūｌａ），即 《正理滴论注》的写本中，而是依照 《［法上］灯》（ＤｈＰ）而作
的增添。本文不译该词。



她的儿子。像 ［她的］可见的儿子一样”。这样的 ［论证式中］，“是她的儿子”

这一性质就成为理由①。因此，只有具备了限定作用的 （ｎｉｙａｍａｖａｔ）肯定遍充关

系 （ａｎｖａｙａ）与否定遍充关系 （ｖｙａｔｉｒｅｋａ），才应该被应用。通过此 ［对肯定遍

充关系和否定遍充关系的应用］，才能理解论证因 （能证）与所证的结合关系

（ｐｒａｔｉｂａｎｄｈａ）。那么，在需要应用具备限定作用的 ［二者的］时候，只需要应

用二者中的一项，而不需要 ［同时应用］二者。因此 （ｉｔｉ），只有具备了限定作

用的肯定遍充关系或否定遍充关系应该被应用。为了这样 （ｉｔｉ）教导 ［学生］，

［一并］言及二者。

４５　 ［推理对象］

已经提到了作为 ［因］三相说明的附论 （ｐｒａｓａｇｇａ）的推理对象 （ａｎｕｍ

ｅｙａ）、同品和异品。接下来将说明它们的定义。其中，若 ［问］：“推理对象是

什么呢？”［法称］答：

在其中 （２５），推理对象指的是，拥有着想要被认识的特性 （ｖｉｓ＇ｅｓ．ａ）

的有法 （ｄｈａｒｍｉｎ）。２６

“在其中，推理对象……”云云。“在其中”，即需要确定理由的定义的时候

（２５），推理对象指的是有法。而在其他的场合，即已经理解了所证的时候，推

理对象指的是 ［主张 （宗）的］整体 （ｓａｍｕｄāｙａ）②。而在已经确立了遍充关系

的时候，推理对象指的是 ［主张中的］性质 （法）。为了显示 ［上述的内容］，

而有 “在其中”这个词③。想要被认识 （ｊｉｊāｓｉｔ），即希望被认识的 （ｊāｔｕｍｉｓ．ｔ．ａ）

是，特性 （ｖｉｓ＇ｅｓ．ａ），即性质 （ｄｈａｒｍａ）。拥有着 ［这样想要被认识的性质］的有

·３３２·法上 《正理滴论注》第二章 “为自推理品”翻译

①

②

③

主张：某位妇女未出世的儿子的皮肤颜色是黑色。证因：因为是她的儿子。喻例：如她可见的儿子

一样。在上述的推理之中，证因性质虽然出现在同品，即她其他的儿子之中，并且没有出现在异品

的一部分中，如某些其他人的儿子之中，但由于没有 “必然 （ｅｖａ）”的限定作用，因此并不符合真
正的因的第二三相。所以，上述的推理缺乏必然性。在印度，孩子的肤色被认为与是否食用蔬菜

有关。

法上的注释区分了三种ａｎｕｍｅｙａ的用例：在确定理由定义的时候，即２５的文脉中，推理对象指的
是有法；而在已经理解了所证的时候，推理对象指的是主张，即宗的整体；在已经确立了遍充的关

系的时候，推理对象指的是主张中的谓项，即依赖于有法的某一性质 （法）。

这里说明的是２６中ａｔｒａ的限定作用。由于ａｎｕｍｅｙａ在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的所指，ａｔｒａ就起到了将
ａｎｕｍｅｙａ限定于２５的文脉中的作用。



法被如此说①。

４６　 ［同品］

同品是什么呢？

同品指的是，通过所证性质这一相似性，［与主张中的主题］相似的对

象 （ａｒｔｈａ）。２７

同品是相似的对象。基于比喻式的表现 （ｕｐａｃāｒａ），与主题 （ｐａｋｓ．ａ）② 相似

的、类似的 （ｓａｄｒｓ
＇ａ）对象被称为主题 （ｐａｋｓ．ａ）③，为 “相似的”这个词所限

定。同品指的是相似的主题。并且，［同品中的］“同”字是 “相似的”［这个

词］的替代要素 （āｄｅｓ＇ａ）。

若 ［问］：“主题与同品之间的相似性是什么呢，通过它，同品与主题相

似？”［法称］答：“通过所证性质这一相似性。”意思是：“此所证性质因为尚

未被证明，所以是所证；并且因为依赖于他物 （即ｄｈａｒｍｉｎ），所以是性质④；并

且所证不是特性 （ｖｉｓ＇ｅｓ．ａ），而是相似性。因此说，在这里，所证是相似性。它

（ｓāｄｈｙａｄｈａｒｍａｓāｍāｎｙａ）既是所证性质，也是相似性⑤。因此 （ｉｔｉ），通过所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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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对２６中ｊｉｊāｓｉｔａｖｉｓ＇ｅｓ．ａ是多财释复合词的说明。

ｐａｋｓ．ａ在 《因明入正理论》中被玄奘翻译为 “宗”。关于 “宗”的用例，在这里有两种用法：主张整

体，以及主张中的主题 （有法）。对于 “宗”，在 《正理门论》中陈那解释说：“［反论者问：］岂不

总以乐所成立合说为宗。云何此中乃言宗者唯取有法。［陈那答：］此无有失。以其总声于别亦转。

如言烧衣。或有宗声唯诠于法。”（Ｔ１６２８３２１ｂ８—１０）因此，“宗”还有一种用例，指主张中的性
质 （法）。因此，在陈那法称的作品中， “宗”有三种用法： （１）主张整体； （２）主张中的主题
（有法）；（３）主张中的性质 （法）。关于 ｐａｋｓ．ａ的含义的研究有 Ｓｔａａｌ（２００１）。对 Ｓｔａａｌ的批评见桂

绍隆 （１９７７，１２１）。
Ｓ本作ｓａｐａｋｓ．ａ，Ｍ本作ｐａｋｓ．ａ。根据ＤｈＰ，在Ｄｕｒｖｅｋａｍｉｓ＇ｒａ的年代 （１０—１１世纪），某写本中已经出

现了ｓａｐａｋｓ．ａ的异读 （ｋｖａｃｉｔｓａｐａｋｓ．ａｕｋｔａｉｔｉｐāｔ．ｈａｈ．）。本文采用Ｍ本的读法，主要的理由是：

ａ“比喻式的表现 （ｕｐａｃāｒａ）”一词表明，虽然同品并不真的是主张中的主题，但由于在所证性质
上的相似性，所以同品也可以被比喻似地称为主题。按照法上的解释，同品的字面含义是 “相似的

主题”。

ｂ随后的ｓａｍāｎａｓ＇ａｂｄｅｎａｖｉｓ＇ｅｓ．ｙａｔｅ一句表明了ｓａｐａｋｓ．ａ中ｓａ＝ｓａｍāｎａ限定了ｐａｋｓ．ａ。这一句的主语毫

无疑问是ｐａｋｓ．ａ。之所以主语被省略，是因为与前一句共享同一主语的缘故。那么，前一句的主语也

应该是ｐａｋｓ．ａ。

对ｓāｄｈｙａｄｈａｒｍａ是持业释复合词的说明。
对ｓāｄｈｙａｄｈａｒｍａｓāｍāｎｙａ是持业释复合词的说明。



质这一相似性，同品与主题相似。”

４７　 ［异品］

若 ［问］：“非同品是什么呢？”［法称］答：

非同品不是同品。２８

非同品不是同品。不是同品的是非同品。

那么，什么不是同品呢？

与它相异者、与它相违者、它的不存在。２９

与它即同品相异者，以及与它相违者，以及 “它”即同品的不存在。只要

没有认识到同品自身 （ｓｖａｂｈāｖａ）的不存在，那么就不能够理解与同品的相异性

以及与它的相违性。因此，基于对相异性与相违性的理解，间接地理解了相异

者与相违者以同品的不存在为特征 （ｒūｐａ）。

故而，以同品的不存在为特征的不存在 （ａｂｈāｖａ）被直接地理解了。

而以不存在为特征的相异者与相违者被间接地理解。因此，三者都是非

同品。

５　 ［证因的分类］

又，拥有三相的证因只有三个。２１０

因为已经说过了的 ［因］三相，［法称］说：“又，拥有三相的证因只有三

个”。“又”字的意思是，与其他需要说明的 ［事项］并列 （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首先

被问到的是 ［因］三相，接下来 ［被问到的是］拥有三相的证因。其中，已经

说了 ［因］三相，接着 （ｃａ）说拥有三相的 ［证因］：“拥有三相的证因只有三

个。”意思是，拥有三相的证因有三种。

又，若 ［问］：“它们是什么呢？”［法称］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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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认识 （ａｎｕｐａｌａｂｄｈｉ）、自身 （ｓｖａｂｈāｖａ）① 与结果 （ｋāｒｙａ）。２１１

对于需要被否定的所证而言，无认识是具有三相的 ［证因］。对于需要被肯

定的所证而言，自身与结果是具有三相的 ［证因］。

５１　 ［无认识］

为了举例说明无认识，［法称］说：

其中，无认识，例如，“在某一特定的场所中，没有瓶。因为具备了认

识条件的事物没有被认识到。”２１２

“例如……”云云。所谓的 “例如”是为了举例。意思是，例如此是无认

识，同样，其他的也是 ［无认识］，而不是只有此是 ［无认识］。“场所”即一

处。因为被限定，所以认识者的直接知觉对象 ［即某一特定的场所］是特定的

（ｖｉｓ＇ｅｓ．ａ），并且这样的 ［认识者的直接知觉对象并］不是任意的场所。因此

（ｔａｔ）说 “某一”。在作为认识者直接知觉对象的某一场所中，是有法。“没有

瓶”是所证。“认识 （ｕｐａｌａｂｄｈｉ）”指的是认识 （ｊāｎａ）。此 ［认识］ （ｕｐａｌａｂ
ｄｈｉ）的条件指的是产生 ［认识］的原因总体 （ｓāｍａｇｒī）。因为认识为此 ［原因

总体］所支持 （ｌａｋｓ．ｙａｔｅ）。因为具备了此 ［认识条件］的对象作为能够使 ［人］

产生认识的事物，被包含在原因总体之中。意思是 “具备了认识条件的事物”

是可见的事物 （ｄｒｓ
＇ｙａ）。“因为此 ［具备了认识条件的事物］没有被认识到”，此

是证因。

若 ［问］：“如果某物在某处不存在的话，那么该物在该处如何是可见的

呢？”［法上答：］因为假定 ［该物］是可见的，所以尽管 ［它］并不存在，但

仍被称为可见的事物。并且，某物被如此设想的话——— “如果它在这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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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ｖａｂｈāｖａ在汉译中一般被译作 “自性”。在不同的学派中，含义有很大的差别。例如，在说一切有部

这样的实在论学派中，“自性”一般指的是实存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中的本质。在瑜伽行派的

三性说中，ｓｖａｂｈāｖａ更接近 “样态、状态、方式”。而在中观派月称的作品中，ｓｖａｂｈāｖａ除了指被他
批评的有部意义上的自性外，还可以指空性。与此相对，法称所谓的三种证因中的 ｓｖａｂｈāｖａ与上述
三种含义皆不同，它指的是事物自身。并且，ｓｖａｂｈāｖａｈｅｔｕ的论证效力就来自于 “同一性

（ｔāｄāｔｍｙａ）”。



就一定是可见的”，那么，该物在那里尽管并不现存，但应该被假定

（ｓａｍāｒｏｐｙａ）① 为可见的事物。又，［若问：］“什么事物被如此设想呢？”［法上
答：］拥有认识所缘自身②所需的全部原因的事物。又，［若问：］ “何时认识到

这些全部的 ［原因］呢？”［法上答：］混在同一认识中的其他事物被认识到的时

候。为同一感官认识所取、与眼睛等 ［感官所具有的产生认识这项］功能相应、

相互依存的两个事物被称为 “混在同一认识中的 ［事物］”。因为当二者现存的

时候，认识 （ｐｒａｔｉｐａｔｔｉ）不会局限于某一个。因为二者在 ［产生认识的］可能

性 （ｙｏｇｙａｔā）③ 上没有差别。所以，混在同一认识中的某一事物正被看到的时
候，具备认识 （ｄａｒｓ＇ａｎａ）所需的全部原因总体的另一事物如若存在，一定会是
可见的。这样被设想的 “是可见的”这一性质，被假定出来。对它的无认识，

是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因此，正是此没有瓶的场所，以及以它为所缘的认识

是确定对可见事物无认识的原因，所以被称为 “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

因为只要混在同一认识中的事物以及对它的认识没有被确定，那么就无法

确定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所以，事物以及对它的认识被称为无认识。然而，

单纯的认识的确如自身，因为没有被确定，所以不会使 ［人］产生理解。故而，

应该看到，缺少了可见的瓶的场所，以及对它的认识，正是在 ［具备了认识条

件的事物 （ｕｐａｌａｂｄｈｉｌａｋｓ．ａ爟ａｐｒāｐｔａｓｙａ）这个］词的 ［间接］含义上，被称为对

可见事物的无认识的特征。

又，若 ［问］：“具备了认识的条件指的是什么呢？”［法称］答：

具备了认识条件指的是，认识所需的其他条件的全体，以及特定的自

身 （ｓｖａｂｈāｖａｖｉｓ＇ｅｓ．ａ）。２１３

“具备了认识的条件”指的是，瓶具备了认识的条件。所谓 “认识所需的其

他条件的全体”［有如下的含义］。瓶以及不同于 ［瓶的］眼等都是产生认识的

［原因］，不同于可见的瓶的众原因是 “其他条件”，它们的全体指的是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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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增益 （ｓａｍāｒｏｐａ）与损减 （ａｐａｖāｄａ）是佛教中一对常见概念，前者表示以无为有，后者是以有为
无。如 《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真实义品》，见 Ｗｏｇｉｈａｒａ（１９３０，４４）；高桥 （２００５，９６—９７）。这
里的ｓａｍāｒｏｐｙａ意思是被增益的对象，但考虑到增益这个词所具有的负面意味，本文将 ｓａｍāｒｏｐａ等
翻译为假定。

关于ｓｖāｌａｍｂｈａｎａ，按照Ｄｕｒｖｅｋａｍｉｓ＇ｒａ的解释ｓｖａｍāｔｍāｎａｍāｌａｍｂａｔａｉｔｙāｌａｍｂａｎａ爞（ｐ１０１），ｓｖａ指的
是āｌａｍｂａｎａ，因此将其译为 “所缘自身”。

这里所谓的可能性 （ｙｏｇｙａｔā），不是与必然性相对意义上的可能性，而是指能够产生认识的能力、
力量、适用性。



原因的］临近 （ｓａ爞ｎｉｄｈｉ）。［瓶］自身与不同于它的事物相区别，所以 （ｉｔｉ），

“特定”意思是 ［与其他事物］相区别。那么，这个 ［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

［瓶］自身以及其他条件的全体，此二者应该被看作是瓶等具备了认识条件。

若 ［问］：“特定的自身是什么样的呢？”［法称］答：

在其他的认识条件存在的情况下，某一事物自身正是现存的直接知觉

对象的话，该事物是特定的自身。２１４

“存在……”云云。可见的瓶之外的其他认识条件，在它们存在，即现存的

情况下，某一事物自身正是现存的直接知觉对象的话，该事物是特定的自身。

那么 （ｔａｔ），在这里，含义如下———此直接知觉的条件依存于同一位认识者

（ｅｋａｐｒａｔｉｐａｔｔｒ）。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某一位想要去认识 ［瓶等事物］的

观察者 （ｄｒａｓｔ．ｒ）而言，正在被看到的事物具有二者。另外，没有正在被看到的

事物远离了场所、时间与自身，即远离了特定的自身，但具备了其他条件的全

体。因为若借由某些条件此观察者看到了 ［其他的事物］的话，这些 ［条件］

是临近的 （ｓａ爞ｎｉｈｉｔａ）。又，有如下的理由 （ａｔａｓ）①，因为 （ｙａｄ）他为了看到

［远离他的事物 （ｔａｄｖｉｖｉｋｔａ）］而活动，所以 ［条件是］临近的②。另一方面，

对没有为了看到而活动的人来说，即使存在于认识可能的场所中，这些 ［事物］

也不能够被看到，［它们］缺少了其他的条件，但具备特定的 ［事物］自身。另

一方面，存在于远处或长时间间隔的事物，缺少二者。因此，如上，对于正在

看的某一个人而言，实际上不缺少其他的 ［认识］条件，而是缺少特定的 ［事

物］自身。另一方面，对没有正在看的人来说，存在于认识可能的场所中的可

能被观察到的事物，缺少了其他的条件。另一方面，［存在于远处或长时间间隔

的，且观察者没有为了看到它而活动的］其他事物则缺少了两者。以上。

５２　 ［自身因］

在举例说明无认识之后，为了举例说明自身 ［因］，［法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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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ＤｈＰ：ｅｔａｄｅｖａｋｕｔａｈ．ｓｉｄｄｈｙａｔīｔｙāｈａａｔａｉｔｉ｜ａｔａｉｔｙａｙａ爞ｎｉｐāｔｏｖａｋｓ．ｙａｍā爟ａｈｅｔｖａｒｔｈａｈ．｜因此ａｔａｓ在这里

指的是随后的理由。

Ｍ本作ｓａｎｎｉｈｉｔāｙａｄ，Ｓ本作 ｓａｎｎｉｈｉｔāｙａ。根据 Ｍａｌｖａｎｉａ的注记，两种读法都有写本上的依据。ＤｈＰ
的注释依据的是前者。



所证性质在只有 ［证因］自己存在时才成立的话，自身 （ｓｖａｂｈāｖａ）
是理由。２１５

“自身……”云云。“自身是理由”，［２１５头尾的两个词应该］如此关联
（ｓａ爞ｂａｎｄｈａ）。若 ［问］：“什么样的理由是所证的自身呢？”答：“［２１５所说
的］ ‘只有 ［证因］自己存在’指的是，唯有 ［证因］自己 （ｓｖａ）即自体
（āｔｍａｎ）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成立的是 ［所证性质］。”某一事物依赖

于理由自体的存在而现存，而不依赖于远离了理由的存在的任何 ［其他］原因

的话，该事物是在只有 ［证因］自己存在时才成立的所证。此是所证的情况下，

理由是此所证的自身，而非其他。

举例说明：

例如，“这是树。因为是印度黄檀 （ｓ＇ｉ爞ｓ＇ａｐā①）。”２１６

说：“例如……”“这”是有法。“树”是所证。“因为是印度黄檀”是理

由。那么，含义如下：“树”这个名称适用于此物，因为 “印度黄檀”这个名称

适用 ［于此物］。在拥有许多印度黄檀的地方，某人指着一棵高大的印度黄檀，

对一位不熟悉 “印度黄檀”这个名称的愚人说： “这是树。”这时，由于愚笨，

这位 ［愚人］断定 （ａｖａｓｙａｔｉ）印度黄檀所具有的高大 （ｕｃｃａｔｖａ）竟然是 （ａｐｉ）
“树”这个名称的根据 （ｎｉｍｉｔｔａ）。这时，当看到低矮的印度黄檀时，他断定明
明同样的 ［印度黄檀］不是树。这位愚人被告知 “树”这个名称仅以 “是印度

黄檀”这一性质为根据。在世间 （ｉｈａ），高大等不是 “树”这个名称的其他的

根据，而仅有 “是印度黄檀”这一性质才是 ［树这个名称的］根据。意思是，

印度黄檀所具有的 “拥有枝条等”这一性质是根据。

５３　 ［结果因］

为了举例说明结果 ［因］，［法称］说：

结果 ［因］，例如，“在这里有火。因为有烟。”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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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ｉ爞ｓ＇ａｐā，树名，拉丁名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Ｓｉｓｓｏｏ（ＭＷ）。据中国植物物种信息数据库， “乔木；树皮灰色，
粗糙，厚而深裂；分枝多，平展。枝被白色短柔毛。（中略）树冠开展，花芳香，可作庭园观赏树，

又为斯里兰卡、印度种植茶选用已久的蔽荫树”。ｈｔｔｐ：／／ｄｂｋｉｂａｃｃｎ／ｅｆｌｏｒａ／ｖｉｅｗ／ｓｅａｒｃｈ／ｃｈｓ＿ｃｏｎ
ｔｅｎｔｓａｓｐｘ？ＣＰＮＩ＝ＣＰＮＩ－２６０－２８６５３。



“火”是所证。“在这里”是有法。“因为有烟”是理由。在世间，因果关

系 （ｋāｒｙａｋāｒａ爟ａｂｈāｖａ）被认为以直接知觉 （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和无认识 （ａｎｕｐａｌａｍｂ

ｈａ）为基础。因此，［法称］并没有像 ［在２１５说］自身 ［因］一样，说结果

［因］的定义。

５４　 ［对证因只有三种的质难与回应］

若难： “不。因为具有三相，证因只有一种才是合理的 （ｙｕｋｔａ）①。如果

（ａｔｈａ）［证因的］区别是基于种类的区别，这样的话，因为同一项自身因

（ｓｖａｂｈāｖａｈｅｔｕ）中有无穷的种类，所以 ［证因只有］三种是不合理的。” ［法

称］答：

其中，两项是对事物的论证，一种是否定因。２１８

说：“其中，两项……”“其中”，即此三种理由之中，两项理由是对事物的

论证，即论证、使 ［人］理解 （ｇａｍａｋａ）肯定 （ｖｉｄｈｉ）。一项理由使 ［人］理

解 ［否定］。并且，应该看到的是，所谓的 “否定”被称为不存在 （ａｂｈāｖａ）以

及关于不存在的表现 （ｖｙａｖａｈāｒａ②）。

那么，含义如下：因为 ［理由］以论证所证为目的，所以理由是所证

的辅助要素 （ａｇｇａ），所证是主体 （ｐｒａｄｈāｎａ）。因此，作为所证的辅助手

段 （ｕｐａｋａｒａ爟ａ）的理由所具有的区别，是基于作为主体的所证的区别，

而非基于 ［证因］自身的区别。并且，有的所证是肯定，有的是否定。

又，因为肯定与否定二者因相互排斥而存续，所以 ［论证了］二者的理

由是不同的。同样，有的肯定 ［对象］与理由相区别，有的则不 ［与理

由］相区别。区别与无区别二者也因为相互排斥而使自身得以存续，所

以两种理由是有区别的。理由是有区别的，是因为所证相互之间相违，而

非因为 ［理由］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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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本作ａｙｕｋｔａｍ，Ｍ本作ｙｕｋｔａｍ，Ｄｕｒｖｅｋａｍｉｓ＇ｒａ无引用此词。从内容上看，Ｍ本作ｙｕｋｔａｍ是正确的。
ｖｙａｖａｈāｒａ在佛教文献里，常作 “言语表现，世俗言说”之义，与世俗谛有密切关系。在２２８的注
释中，法上明确区分了三种表现：对不存在的认识、关于不存在的言语表现、关于不存在身体上的

行动。显然，此三者分别对应于意、口、身。故而，在此笔者将ｖｙａｖａｈāｒａ译为能够包含三者的 “表

现”一词，以区别于单纯的 “言语表现、世俗言说”。



６　 ［证因的必然性：本质上的结合关系］

又，若怀疑：“为何三者是理由呢？又为何其他不是理由呢？”为了显示如

何只有三者是理由，且如何其他不是理由这样的两点，［法称］答：

因为，存在着本质上的结合关系 （ｓｖａｂｈāｖａｐｒａｔｉｂａｎｄｈａ）的时候，一个

事物可以使 ［人］理解 ［另一个］事物。２１９

说：“本质上的结合关系……”“本质上的结合关系”指的是，在本质上的

结合关系。［这个词］是由 ［表示］能立 ［的词，即复合词中的 ｓｖａｂｈāｖａ］与

［来自于］ｋｒｔ语尾 ［的词，即复合词中的 ｐｒａｔｉｂａｎｄｈａ］一起构成的复合词①。

［本质上的结合关系的］意思是，“是本质上被结合的事物”这一性质，即 “是

拥有着被结合的本质的事物”这一性质。在作为 ［证因的］原因，和作为 ［证

因］自身 （ｓｖａｂｈāｖａ）的所证之中，结果 ［因］和自身 ［因］二者所具有的本

质上的结合关系，没有差别。因此 （ｉｔｉ），通过一个复合词可以同时涵盖

（ｓａ爞ｇｒａｈａ）二者。“因为 （ｈｉ）”的意思是 “原因在于”。因为，存在着本质上

·１４２·法上 《正理滴论注》第二章 “为自推理品”翻译

① 这里的ｓāｄｈａｎａ指的并不是逻辑式中的论证因，详细解释见Ｒｏｏｄｂｅｒｇｅｎ（２００８）“ｓāｄｈａｎａ”条。在这
里，具体指的是拥有具格含义的 ｓｖａｂｈāｖａ。而 ｋｒｔ指的则是复合词中的 ｐｒａｔｉｂａｎｄｈａ。根据 Ｍ本，

“ｓāｄｈａｎａ爞ｋｒｔā”出自 Ｖｙāｋａｒａ爟ａｍａｈāｂｈāｓ．ｙａ，即 Ｐａｔａｊａｌｉ的 《大疏》２１３３。该句实际上转引自

Ｋāｔｙāｙａｎａ的Ｖāｒｔｔｉｋａ。
Ｐā爟ｉｎｉ的 《八章书》（Ａｓ．ｔ．āｄｈｙāｙī）原文说：“表示动作者 （ｋａｒｔｒ）或工具 （ｋａｒａ爟ａ）的以第三格后缀

结尾的 ［词］与来自于ｋｒｔ语尾的词一起不规律地 （ｂａｈｕｌａｍ）构成 ［依主释复合词］。当表示夸张

的含义时，与来自 ｋｒｔｙａ语尾的 ［词］一起构成 ［依主释复合词］。”（ｋａｒｔｒｋａｒａ爟ｅｋｒｔāｂａｈｕ

ｌａｍ２１３２；ｋｒｔｙａｉｒａｄｈｉｋāｒｔｈａｖａｃａｎｅ２１３３）。Ｐａｔａｊａｌｉ说 “又或者，［此２１３３规则］应该被称为

‘ｓāｄｈａｎａ爞ｋｒｔāｓａｈａｓａｍａｓｙａｔｅ’。目的是什么呢？为了 ｐāｄａｈāｒａｋａ等。从双脚被带走 （ｐāｄāｂｈｙā爞

ｈｒｉｙａｔｅ），［因此有］ｐāｄａｈāｒａｋａ［一词］；在脖子上被按摩，［因此有］ｇａｌｅｃｏｐａｋａ［一词］”（ａｔｈａｖā
ｓāｄｈａｎａ爞ｋｒｔāｓａｈａｓａｍａｓｙａｔａｉｔｉｖａｋｔａｖｙａｍ｜ｋｉ爞ｐｒｏｙｏｊａｎａｍ ｜ｐāｄａｈāｒａｋāｄｙａｒｔｈａｍ ｜ｐāｄāｂｈｙā爞

ｈｒｉｙａｔｅｐāｄａｈāｒａｋａｈ．｜ ｇａｌｅｃｏｐｙａｔｅｇａｌｅｃｏｐａｋａｈ．｜｜）。见 ＪｏｓｈｉａｎｄＲｏｏｄｂｅｒｇｅｎ（１９６９，５０—５１；

１８６—１９１）。在这两个例子中，作为ｓāｄｈａｎａ的ｐāｄａ与ｇａｌａ表示的既不是动作者 （ｋａｒｔｒ），也不是工

具 （ｋａｒａ爟ａ），而是 “使……成立的人或事物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本文将其翻译为 “能立”以区别于作为

论证因的ｓāｄｈａｎａ。



的结合关系的时候，作为论证因的事物可以使 ［人］理解所证事物，因此，三

者是使 ［人］理解 ［所证的论证因］，而其他则不是使 ［人］理解 ［所证的论

证因］。

又，若 ［问］：“为何只有本质上的结合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有被理解的事

物与使 ［人］产生理解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而非其他情况呢？”［法称］答：

因为在此上未被结合的事物，没有与它不可脱离的必然关系。２２０

说： “在此上未被结合的事物……” “此”指的是已经说过了的本质

（ｓｖａｂｈāｖａ）。“在此上未被结合的事物”指的是在此本质上未被结合的事物。因

为，某物 ［Ａ］在某物 ［Ｂ］之中在本质上未被结合的话，那么在此 ［本质］上

未被结合的此事物 ［Ａ］，没有与它 ［Ｂ］不可脱离的必然关系。“与它 ［Ｂ］不

可脱离”指的是，与不是结合关系对象的它 ［Ｂ］不可分离。“与它不可脱离的

必然关系”指的是， ［与它的不可脱离］ （ｔａｄａｖｙａｂｈｉｃāｒａ）的必然关系。 ［因

为……没有与它不可脱离的必然关系］指的是，因为没有 ［与事物 Ｂ不可脱离

的必然关系］。

那么，含义如下：因为，某物 ［Ａ］在某物 ［Ｂ］之中在本质上未被结合的

话，那么事物 ［Ａ］并非必然地不脱离不是结合关系对象的事物 ［Ｂ］。因此

（ｉｔｉ），二者之间没有不可脱离的必然关系即不可分离的必然关系。而基于不可

脱离的必然关系，有被理解的事物与使 ［人］产生理解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因

为，证因被认为是认识非现见事物的根据，并不像灯一样依靠的是可能性

（ｙｏｇｙａｔā），而是作为拥有 ［与所证］不可脱离关系的事物才被确定。所以，存

在着本质上的结合关系的时候，可以确定 ［证因是］拥有 ［与所证］不可分离

关系的事物。基于此，有被理解的事物与使 ［人］产生理解的事物的关系。因

此，“存在着本质上的结合关系的时候，一个事物使 ［人］理解了 ［另一个］

事物。（２１９）”是成立的。

若 ［问］：“不。依赖于他物的事物，在不依赖于他物的事物之中，拥有结

合关系。因此 （ｔａｔ），在这里，所证与论证因二者之间，在哪一个之中，哪一个

拥有结合关系呢？”［法称］答：

并且，在所证事物之中，证因拥有此结合关系。２２１

说：“并且……此……”。并且，在所证事物之中，证因拥有的此本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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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关系。意思是，因为依赖于他物，所以证因是被结合物 （ｐｒａｔｉｂａｄｄｈａ），而

所证事物因为不依赖于他物，所以是结合关系的对象 （ｐｒａｔｉｂａｎｄｈａｖｉｓ．ａｙａ），而非

被结合物。就此，含义如下：尽管在同一性 （ｔāｄāｔｍｙａ）上没有差别，被结合物

［即证因］是使 ［人］产生理解的事物，结合关系的对象 ［即所证］是被理解

的事物。因为 （ｃａ），某一性质 ［Ａ］具有某一被限定的自身 （ｓｖａｂｈāｖａ，Ｂ），

此 ［性质Ａ］在它 ［Ｂ］之中被结合。例如，所谓的 “努力之后立刻产生 （勤

勇无间所发）”这一性质在无常性之中 ［被结合］。另一方面，某一 ［性质 Ｂ，

如无常性］既有此 ［勤勇无间所发性Ａ］，也有其他自身 ［性质，即非勤勇无间

所发性］的话，此① ［性质Ｂ］是结合关系的对象，而非被结合物。例如，所谓

的 “无常性”［没有被结合在］所谓的 “努力之后立刻产生 （勤勇无间所发）”

这一性质之中。因为，被理解的事物与使 ［人］产生理解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依

赖于确定 （ｎｉｓ＇ｃａｙａ）。并且，正是 “努力之后立刻产生 （勤勇无间所发）”这一

性质以无常性为自身是确定的。因此，正是此 ［勤勇无间所发性］被结合在无

常性中。所以，被理解的事物与使 ［人］产生理解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拥有被

限定的对象②，而非别样。以上。

又，若问：“为何证因拥有本质上的结合关系呢？”［法称］答：

实际上，基于同一性，和基于因果关系。２２２

“实际上……”云云。“以此为自体的”（ｔａｄāｔｍａｎ）指的是，以此所证对象

为自体、自身的事物③。它 （ｔａｄāｔｍａｎ）的状态即是同一性④。基于此理由⑤。意

思是，因为论证因以所证为自身，所以在此 ［所证］之中，［论证因］拥有本质

上的结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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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Ｓ本作ｓａ，Ｍ本作ｃａ。当为ｓａ。
就这里的 “对象” （ｖｉｓ．ａｙａ），ＤＰ解释说 “正是勤勇无间所发 ［性］是使 ［人］产生理解的 ［证

因］，而无常性正是被理解的 ［所证］”（ｐｒａｙａｔｎāｎｔａｒīｙａｋａｍｅｖａｇａｍａｋａｍ，ａｎｉｔｙａｔｖａｃａｇａｍｙａｍｅｖａ）。
证因与所证二者具有必然的关系。该必然关系的对象正是证因与所证二者。此二者是被限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２１９、３１２２与此处２２２的注释中，法上明确说论证因以所证为 ｓｖａｂｈāｖａ，而在
２１５的注释中，法上则说证因是所证的ｓｖａｂｈāｖａ。
“同一性”是对抽象名词ｔāｄāｔｍｙａ的意译。这个词由ｔａｄāｔｍａｎ与 ｔａｄｄｈｉｔａ后缀 ｙａ构成。其中，ｔａｄ指
的是所证对象，ｔａｄāｔｍａｎ的意思是 “以所证对象为自体的事物”。那么，抽象名词ｔāｄāｔｍｙａ的含义为
“作为以所证对象为自体的事物这一状态”。法上注释的前一句是对 ｔａｄāｔｍａｎ是多财释复合词的说
明，后一句则表明ｔāｄāｔｍｙａ是来自于ｔａｄāｔｍａｎ的抽象名词。
此句是对２２２中ｔāｄāｔｍｙāｔ的从格的说明，表明这里的从格表示的是理由。



若说：“如果论证因以所证为自身的话，那么因为所证与论证因二者之间没

有区别，所以理由就成为主张内容①的一部分。”［答：］“实际上”。作为胜义有

的事物②，二者之间没有区别。然而，所证与论证因之间的区别是分别的对象，

依赖于被增益的 （ｓａｍāｒｏｐｉｔａ）形态。因为，被理解的事物与使 ［人］产生理解

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只依赖于确定 （ｎｉｓ＇ｃａｙａ）。因此，二者的区别只依赖于由确定
所假定的形态 （ｎｉｓ＇ｃａｙāｒūｄ．ｈａｒūｐāｐｅｋｓ．ａ）是妥当的，但在实际上说 ［二者之间］

没有区别。并不仅仅基于同一性，从所证的事物生起了证因，那么基于因果关

系 （ｔａｄｕｔｐａｔｔｉ）③，证因在所证的事物之中拥有本质上的结合关系。

若 ［问］：“为何证因所拥有的本质上的结合关系基于两项根据 （ｎｉｍｉｔｔａ），

而非基于其他呢？”［法称］答：

因为，不以此为自身的事物，和不从此生起的事物，在其中没有被结

合的本质。２２３

说：“不以此为自身的事物……”“以此为自身的事物”指的是，拥有此自身

的事物。“不以此为自体的事物”指的是，不是以此为自身的事物④。“从此生起

的事物”指的是，从它生起的事物。“不从此生起的事物”指的是，并非这样 ［的

事物］。某一事物 ［Ａ］不以某物 ［Ｂ］为自身，并且不从某物 ［Ｂ］生起的话，
那么，对于不以事物 ［Ｂ］为自身，并且不从事物 ［Ｂ］生起的事物 ［Ａ］而言，

［没有被结合的本质］。“在其中”，即在不是它 ［Ａ］的自身，也不产生 ［事物Ａ］

的事物 ［Ｂ］之中，此 ［事物Ａ］没有被结合的本质。因此 （ｉｔｉ），此 ［事物Ａ］

·４４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②

③

④

按照ＤｈＰ， “主张 （ｐｒａｔｉｊā）是对所证的言明。其内容是由性质与有法构成的 ［主张］整体。”

（ｐｒａｔｉｊāｓāｄｈｙａｎｉｒｄｅｓ＇ａｈ．｜ｔａｓｙāａｒｔｈｏｄｈａｒｍａｄｈａｒｍｉｓａｍｕｄāｙａｈ．｜）反论者的意见是，如果所证与论证因

之间具有同一性，由于主张内容以所证为特征，则证因就成为了主张内容的一部分。

关于 “胜义”（ｐａｒａｍāｒｔｈａ），法称的解释见于ＮＢ１１３—１４：“因为某一对象的临近或非临近而有认
识显现 上 的 区 别 的 话，此 ［对 象］ 是 个 别 相 （ｙａｓｙａａｒｔｈａｓｙａｓａ爞ｎｉｄｈāｎāｓａ爞ｎｉｄｈāｎāｂｈｙā爞
ｊāｎａｐｒａｔｉｂｈāｓａｂｈｅｄａｓｔａｔｓｖａｌａｋｓ．ａ爟ａｍ１１３）；它才是胜义有 （ｔａｄｅｖａｐａｒａｍāｒｔｈａｓａｔ１１４）。”法上解

释说：“胜义指的是非人为的、没有被增益的事物 （ｐａｒａｍāｒｔｈｏ＇ｋｒｔｒｉｍａｍａｎāｒｏｐｉｔａ爞ｒūｐａｍ）。”由此来

看，“胜义”被理解为最高的对象，是持业释复合词。

这里是对因果关系 （ｔａｄｕｔｐａｔｔｉ）字面含义的说明。其中，ｔａｄ指的是所证事物。例如，在 “山有火。

有烟故”的例子中，证因烟是结果，所证火是原因，烟从火生起。因此，笔者将字面含义是 “从此

生起”的ｔａｄｕｔｐａｔｔｉ意译为 “因果关系”。

ａｔａｔｓｖａｂｈāｖａ的否定前缀ａ既可以否定ｔａｔｓｖａｂｈāｖａ，也可以指只否定ｔａｔ。前者的话，意思是 “不以此

为自体的”，后者的话则是 “以不同于此的事物为自体的”。这里法上的注释表明否定前缀ａ否定的
是ｔａｔｓｖａｂｈāｖａ。



不拥有被结合的本质。它 （ａｐｒａｔｉｂａｄｄｈａｓｖａｂｈāｖａ）的状态是 “没有被结合的本质”

（ａｐｒａｔｉｂａｄｄｈａｓｖａｂｈāｖａｔｖａ）。基于此 （ａｐｒａｔｉｂａｄｄｈａｓｖａｂｈāｖａｔｖａ），即 “因为……没有

被结合的本质”①。如果在既不是它 ［Ａ］的自身，也不产生 ［事物 Ａ］的事物
［Ｂ］之中，某物 ［Ａ］拥有被结合的本质的话，那么，基于 ［同一性与因果关系］
之外的其他根据，也应该存在着本质上的结合关系。［然而，］因为 “本质上的结

合关系”指的是 “作为拥有被结合的本质的事物”这一状态，并且不存在其他任

何拥有被依赖的本质 （āｙａｔｔａｓｖａｂｈāｖａ②）的事物。因此，本质上的结合关系只基于
同一性与因果关系。

若 ［问］：“本质上的结合关系确实只基于同一性与因果关系才存在，但为

何只有结果 ［因］与自身 ［因］二者是使 ［人］产生理解的事物呢？” ［法

称］答：

并且，只有在自身 ［因］与结果 ［因］之中，此同一性和因果关系二

者 ［才成立］。因此 （ｉｔｉ），只有基于二者，才能论证 ［所证］事物。２２４

说：“并且……此……”“因此”（ｉｔｉ）的意思是 “所以”（ｔａｓｍāｔ）。因为只
有在自身 ［因］与结果 ［因］之中，同一性和因果关系二者才成立且被理解的

事物与使 ［人］产生理解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依赖于此 ［二者］，所以 “只有基

于二者”，即结果 ［因］与自身 ［因］二者，才能论证 ［所证］事物，即肯定

（ｖｉｄｈｉ）。

７　 ［无认识的原理］

若 ［问］： “为何不承认 ‘即使基于对不可见事物的无认识，也能论证否

定’呢？”［法称］答：

又 （ａｐｉ），只有基于如上所说的 ［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才能使否

定成立。２２５

·５４２·法上 《正理滴论注》第二章 “为自推理品”翻译

①

②

对２２３中ａｐｒａｔｉｂａｄｄｈａｓｖａｂｈāｖａｔｖāｔ是从格的说明。
在２２０的注释中，ＤｈＰ说 āｙａｔｔａ与 ｐｒａｔｉｂａｄｄｈａ是同义的。因此这里的 āｙａｔｔａｓｖａｂｈāｖａ等于
ｐｒａｔｉｂａｄｄｈａｓｖａｂｈāｖａ。



只有基于如上所说的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才能使否定的表现成立。因此，

不说基于其他的 ［不可见事物的无认识］。

首先，若 ［问］：“为何基于此 ［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呢？”［法称］答：

因为在事物存在的情况下，它是不可能的。２２６

因为在作为否定对象的事物存在的情况下，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是不可能

的，所以，由于 ［可见事物的无认识］是不可能的，基于此 ［可见事物的无认

识］，［才能］使否定成立。

若 ［问］：“为何只基于此 ［可见事物的无认识］呢？”［法称］答：

并且 （ｃａ①），因为，另一方面 （ａｎｙａｔｈā），对不具备认识条件的事物，
对远离了场所·时间·自身的事物，由于认识主体直接知觉的阙如 （ｎｉｖｒ
ｔｔｉ），无法确定不存在。２２７

说：“并且……另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词的含义是，因为在事物

存在的情况下，对不可见事物的无认识是可能的。由于以下的理由 （ｅｔａｓｍāｔ
ｋāｒａ爟āｔ），基于其他 ［不可见事物的］无认识，不会使否定成立。

若 ［问］：“事物即使存在，此 ［对不可见事物的无认识］也是可能的。这

是为何呢？”［法称］答：“对不具备认识条件的事物……”云云。在世间，基

于其他条件的全体以及特定的 ［认识对象］自身，对象被称为具备了认识条件

的事物。即使二者中的某一项不存在，对象也被称为不具备认识条件的事物。

那么，在世间，所谓的 “对不具备认识条件的事物”被称为欠缺了其他条

件的事物。所谓的 “对远离了场所·时间·自身的事物”被称为远离了特定自

身的事物。［复合词 “远离了场所·时间·自体的事物”（ｄｅｓ＇ａｋāｌａｓｖａｂｈāｖａｖｉｐｒａｋ
ｒｓ．ｔ．ａ）］被分析为：远离了场所、时间、自身三者的事物。因为对于它们，无法确

定不存在。即使在事物存在的情况下，此 ［对不可见事物的无认识］也被认为

是存在的。

若 ［问］：“为何无法确定 ［它们的不存在］呢？” ［法上答］：对于它们，

·６４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ＤｈＰ将这里的ｃａ解释为 “因为”（ｙａｓｍāｄ）。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里的ｃａ表示 “次要”（ａｎｖāｃａｙａ）。
在法上看来２２６回答的是 “为何对否定的论证要基于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而２２７回答的是 “为

何对否定的论证只基于可见事物的无认识”，是列在２２６之后的次要内容，或基于２２６的次要内
容。



因为认识者即 ［２２７中所谓的］认识主体 （āｔｍａｎ）的直接知觉的阙如这样的

理由，所以无法确定 ［它们的不存在］。对于不具备认识条件的事物，由于认识

主体直接知觉的阙如，所以，无法确定不存在。因此，即使在事物存在的情况

下，以认识主体的直接知觉的阙如为特征的，对不可见事物的无认识，依然是

可能的。故而，只有基于如上所述的 ［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才能使否定

成立。

若 ［问］：“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在何时是正确认识手段 （量），以何为

本质，有何功能呢？”［法称］答：

记忆的潜在印象 （ｓａ爞ｓｋāｒａ①）未混乱的过去以及现在的、认识者的直
接知觉对象 （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② 的阙如，使关于不存在的表现得以运作③。２２８

“未混乱的……”云云。也就意味着④认识者的直接知觉对象指的是瓶等对

象，它的阙如即无认识，以它的不存在为本质。正因为如此，不存在不是所证，

因为对 ［直接知觉对象］自身的无认识是已经成立了的。并且瓶等即使并不现

存，在 ［与瓶等］混在同一认识中的地面显现的情况下，［瓶等］被设想为具备

了原因总体、正在被认识的可见事物⑤，因此被称为直接知觉对象。故而，混在

同一认识中、正被看到的对象以及对它的认识，被称为直接知觉对象的阙如。

因为，基于此正被看到的对象以及对它的认知 （ｔａｄｂｕｄｄｈｉ），确定了被设想为具
备认识 （ｄａｒｓ＇ａｎａ）所需的原因总体的直接知觉对象是阙如的。因此，只有在

［地面等］对象及 ［其］认识之中，才说直接知觉对象瓶不存在。然而，在这

·７４２·法上 《正理滴论注》第二章 “为自推理品”翻译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ａ爞ｓｋāｒａ在佛教中一般被译为 “行”，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词汇。在这里其含义是 “潜在印象”，

后文中法上有详细的说明。ｓａ爞ｓｋāｒａ类似的用法还见于 《瑜伽经》（Ｙｏｇａｓūｔｒａ）３１８“ｓａ爞ｓｋāｒａｓāｋｓ．
āｔｋａｒａ爟āｔｐūｒｖａｊāｔｉｊāｎａｍ”。根据Ｂｈāｓ．ｙａ，ｓａ爞ｓｋāｒａ有两种：一者是记忆与烦恼的因，以习气为特征；

二者是异熟的因，以法与非法为特征 ［ｄｖａｙｅｋｈａｌｖａｍīｓａ爞ｓｋāｒāｈ．ｓｍｒｔｉｋｌｅｓ
＇ａｈｅｔａｖｏｖāｓａｎāｒūｐā

ｖｉｐāｋａｈｅｔａｖｏｄｈａｒｍāｄｈａｒｍａｒūｐāｈ．（Ａ□ｇａ□ｓ＇ｅ１９１９，１４４）］。其中，前者正与这里的ｓａ爞ｓｋāｒａ同义。

这里的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指的并不是与推理 （ａｎｕｍāｎａ）并列的认识手段直接知觉 （现量），而是其对象，

因此翻译为 “直接知觉对象”。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既有作为认识手段的一面，也有作为认识对象的一面。法

上明确将这里的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解释为 “瓶等对象”（ｇｈａｔ．āｄｉｒａｒｔｈａｓ）。

Ｍ本作ｐｒａｖａｒｔａｎī，Ｓ本作ｓāｄｈａｎī。
按照ＭＷ，ｉｔｉｙāｖａｔ的意思是ｊｕｓｔｓｏｍｕｃｈ，ｏｎｌｙｓｏ，ｔｈａｔｉｓｔｏｓａｙ，ｓｕｃｈｉｓｔｈｅ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在日语中常
常被翻译为 “という程の意味である、という程度のことである”。亦见 Ｔｕｂｂ（２００７，２５） “ｉｔｉ
ｙāｖａｔ”条。
Ｍ本作ｄｒｓ

＇ｔａｙā，Ｓ本作ｄｒｓ
＇ｙａｔａｙā。Ｍ本不通，应该是录入时的舛误。



里，阙如本身 （ｎｉｖｒｔｔｉｍāｔｒａ）并不是不存在，因为只基于阙如本身，不能够确定

可见事物的阙如。

［反论者难］：“不。可见事物的阙如，是基于可见事物的无认识而被确定。”

［法上答］：这确实是正确的。只有在混在同一认识中的事物正被认识到的时候，

如果瓶存在的话，就应该是可见的。如是 （ｉｔｉ）设想可见的事物。基于此，确

定了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又 （ｃａ），正是基于对可见事物无认识的确定，含蓄
地 （ｓāｍａｒｔｈｙａ）确定了可见事物的不存在。因为如果可见的事物在那里存在的

话，那么就不会有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因此，基于对可见事物无认识的确定，

含蓄地确定了可见事物的不存在，但没有 ［直接地］被表现出来。因此 （ｉｔｉ），

应该通过 ［作为证因的］ “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来表现 ［可见事物的不存

在］。

故而，应该看到，混在同一认识之中正被认识的另一个事物 ［如地面］，以

及对它的认识是确定直接知觉对象 ［如瓶］的阙如的理由，所以被称为直接知

觉对象的阙如。

那么 （ｃａ），应该看到，正如直接知觉对象 ［如地面］混在同一认识之中

时，瓶尽管并不存在，但被假定为直接知觉对象；同样，记忆的潜在印象未混

乱的过去以及现在的事物混在同一认识之中时，并不存在的瓶被假定为拥有此

特征 （ｔａｄｒūｐａ）①。正是 （ｃａ）通过 ［２２８中 ｐｒａｔｉｐａｔｔｒ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ｓｙａｎｉｖｒｔｔｉｒ一句］

说，可见事物的无认识以直接知觉对象瓶的阙如为本质。并且，此 ［可见事物

的无认识］是已经成立了的。因此 （ｔｅｎａ）说，瓶的不存在并不是所证，而关于
不存在的表现是 ［所证］。

未混乱的、不错乱的 （ａｂｈｒａｓ．ｔ．ａ）、由 ［对地面的］认识 （ｄａｒｓ＇ａｎａ）所带来
的、以产生记忆为特征的潜在印象，如果是关于瓶等的，那么此 ［瓶等在２２８
中］被这样 （ａｍūｄ．ｈａｓｍｒｔｉｓａ爞ｓｋāｒａｓｙａ）言说。 ［２２８中的词应该这样］关联：

此 ［记忆潜在印象未混乱的］过去的认识者的直接知觉对象。 ［应该这样］关

联：和现在的认识者的直接知觉对象。然而，“记忆潜在印象未混乱的”这个词

并不是 “现在的”［这个词］的限定要素。因为对过去的、缺少了瓶的场所的认

识，记忆的潜在印象会混乱，对可见的瓶的无认识以及对可见的瓶，［记忆潜在

·８４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Ｓ本作ｔａｄｒūｐａｍ，Ｍ本作ｔａｄｔａｄｒūｐａｍ。然而，无论是ＤｈＰ还是Ｍａｌｌａｖāｄｉ的注释，都只作ｔａｄｒūｐａｍ，与Ｓ
本相同。Ｄｈｐ将ｔａｄｒūｐａ解释为 “是过去的事物”（ａｔīｔａｔｖａ）与 “是现在的事物”（ｖａｒｔｔａｍāｎａｔｖａ）。该
句的含义是，记忆的潜在印象未混乱的过去以及现在的事物与可见的瓶混合在同一认识中的情况下，

可见事物瓶可以被分别假定为过去的或现在的事物。Ｍａｌｌａｖāｄｉ的注释也有一样的解释。见 Ｙａｉｔａ
（１９９７，７４）。



印象］会混乱。然而，对于现在的、缺少了瓶的场所的认识，不会有记忆潜在

印象的混乱。正因为如此，不仅仅对瓶的不存在，对瓶的无认识也不会有 ［记

忆潜在印象的］混乱。所以，“记忆潜在印象未混乱的”这个词不是现在的否定

对象的限定要素，因为现在的事物不会脱离记忆的潜在印象。正因为这样，

［２２８中］所谓的 “和现在的”中的 “和”字，表明没有限定要素的现在是如

何与带有限定要素的过去相并列的。以上。

那么，含义如下：清晰的、被记忆着的过去与现在的无认识是正确认识的

手段。因此，能作这样的认识：“这里未曾有瓶。因为未曾被认识到。” “［这

里］现在没有 ［瓶］。因为没有正在被认识到”。然而，不能作这样的认识：

“这里以后不会有瓶。因为将不会被认识到。”因为未来的无认识的存在是可疑

的。以上已经说明了无认识的特定时间。

［接着］表明 ［无认识的］功能 （ｖｙāｐāｒａ）。“没有关于不存在的表现

（ｖｙａｖａｈāｒａ）”，拥有如此形象 （ｅｖａｍāｋāｒａ）的认识，与拥有如此形象的言语，

以及以毫无疑问地来去为特征的行动，是关于不存在的身体上的表现。因为认

识到瓶不存在的时候，毫无疑问地来去行动。

因此 （ｔａｔ），可见事物的无认识，使此三种关于不存在的表现都得以运作

（ｐｒａｖａｒｔｔａｎī），即得以成立 （ｓāｄｈａｎī），是运作者 （ｐｒａｖａｒｔｔｉｋā）。

然而，尽管 “没有瓶”这个认识只有基于无认识才产生，并且唯有此才是

对不存在的确定，纵然如此，因为通过直接知觉，单纯的场所被认识到，因此

“在这里没有瓶”［这样的认识］以及 （ｃａ）这样的对不存在的确定，随顺直接

知觉的功能。所以，对不存在的确定，随顺直接知觉所具有的认识单纯的场所

的功能，由直接知觉所产生。

然而，［直接知觉是］确定可见事物无认识所需的手段，只有基于 ［此手段

所具有的］能力，按照前述的道理，正是通过直接知觉，确定了不存在。因为

单纯地没有被看到的事物也是可能存在的。由于对 ［没有被看到的事物的］存

在存疑，不能够表现 ［它的］不存在。因此，［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使人得以

表现 ［可见事物的］不存在。因为可见事物没有被认识到，所以 ［才能够表现］

“［可见的事物］不存在”。因此，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使得已经 ［由直接知

觉］所产生的、对不存在的认识得以运作，但无法使还没有 ［为直接知觉］所

产生的、［对不存在的认识得以运作］。所以，对不存在的确定，虽然基于无认

识才得以运作，但已经说过，［它］由直接知觉所产生，通过无认识得以运作。

故而，无认识使关于不存在的表现得以运作。

又，若 ［问］：“对过去和现在的事物，为何无认识是使 ［人］产生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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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因］呢？”［法称］答：

因为只有基于它，才能确定不存在。２２９

因为只有基于它，即基于如前所说的时间上的无认识，才能确定不存在。

因为未来的无认识自身的本质是可疑的。由于此 ［未来的无认识］不成立，所

以不能确定不存在。但是，基于过去和现在的 ［无认识，可以确定不存在］。

以上。

８　 ［无认识的种类］

现在，为了显示无认识种类上的区别，［法称］说：

并且，基于应用 （ｐｒａｙｏｇａ）上的区别，此 ［无认识］有十一种①。２３０

并且，此无认识有十一种。“有十一种”指的是它有十一种类。

种类上的区别基于什么呢？基于应用上的区别。应用 （ｐｒａｙｏｇａ）即使用

（ｐｒａｙｕｋｔｉ），被称为言语所具有的言说功能。因为，有时言语直接地言说了 ［否

定对象之外的］其他对象，有时言说了其他的否定②。然而，虽然对可见事物的

无认识，在所有的场合中都没有为言语所 ［直接地］陈明 （ａｓ＇ａｂｄｏｐāｔｔａ），但仍

被理解了。因此 （ｉｔｉ），也就意味着 （ｉｔｉｙāｖａｔ），无认识所具有的种类上的区别，

是基于言语功能上的区别，而非基于自身的区别。

［法称］说种类上的区别：

１）对自身的无认识，例如，“在这里没有烟。因为具备了认识条件的

·０５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②

在 《正理滴论》中，法称将 “无认识”分为十一种。而在 《释量论》中为八种；《定量论》中为十

种；《因滴论》中为三种。对照表见鶨山 （１９６６，１５３）。
对于此句ＤｈＰ解释说：“有时，即在相违的事物的认识 （２３４）等中，言说了与否定对象冷触觉等
不同的火等其他对象。有时，即能遍的无认识 （２３３）等中，言说了与所要说的对印度黄檀等的否
定不同的其他否定，即树等的否定。”（ｋｖａｃｉｄｖｉｒｕｄｄｈｏｐａｌａｍｂｈāｄａｕｐｒａｔｉｓ．ｅｄｈｙāｃｃｈīｔａｓｐａｒｓ＇āｄｅｒ

ａｒｔｈāｎｔａｒａｍａｇｎｙāｄｙａｂｈｉｄｈａｔｔｅ｜ ｋｖａｃｉｔｖｙāｐａｋāｎｕｐａｌａｂｄｈāｄａｕｖｉｖａｋｓ．ｉｔāｔｓ＇ｉ爞ｓ＇ａｐāｄｉｐｒａｔｉｓ．ｅｄｈāｔｐｒａｔｉｓ．
ｅｄｈāｎｔａｒａ爞ｖｒｋｓ．āｄｉｐｒａｔｉｓ．ｅｄｈａｍａｂｈｉｄｈａｔｔｅ｜）



［烟］没有被认识到。”２３１

“自身……”云云。说：对否定对象自身的无认识，例如……。 “在这里”

是有法。“没有烟”是所证。“因为具备了认识条件的 ［烟］没有被认识到”是

理由，并且应该像前面一样解释此理由。

举例说明对否定对象结果的无认识：

２）对 ［否定对象］结果的无认识，例如，“在这里，能力未被妨碍的、

烟的原因不存在。因为没有烟。”２３２

说：“例如……”“在这里”是有法。对于产生烟，拥有着未被妨碍的、未

被妨害的能力 （ｓāｍａｒｔｈｙａ）的事物，即能力未被妨碍的 ［烟的原因］不存在，

是所证。“因为没有烟”是理由。

因为 （ｃａ），诸原因并不一定有结果。因此 （ｉｔｉ），由于没有看到结果，能

力未被妨碍的 ［诸原因］的不存在是所证，而其他的 ［能力被妨碍的原因的不

存在］不是 ［所证］。并且，力量没有被妨碍的诸 ［原因］指的正是存在于最

后刹那的诸 ［原因］。因为其他的 ［即存在于其他刹那的原因］可能被妨碍。

又 （ｃａ），对结果的无认识应用于原因不可见的情况中。而在原因可见的情

况下，只有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 （ｄｒｓ
＇ｙāｎｕｐａｌａｂｄｈｉ）才是使 ［人］产生理解的

［证因］。

在此情况中，即登上了白色屋舍之人虽然不能够看到屋舍的庭院 （ｇｒ

ｈāｇｇａ爟ａ），但看到了 ［存在于］四方的庭院墙壁的边际，并且，看到了与墙壁

的边际等量的、被称为 “明①” （āｌｏｋａｓａ爞ｊａｋａ）、没有烟的空处 （āｋāｓ＇ａｄｅｓ＇ａ）。

因为在这里确定了烟的不存在。由存在于某处的火所产生的烟也应该位于该处，

因此可以知道，此能力未被妨碍的火并不存在。并且，由此屋舍的庭院处的火

所产生的烟也应该位于此处。因此可以知道，位于此处的火不存在。

为墙壁所环绕的此屋舍的庭院处，以及为墙壁的边际所环绕的、以明

（āｌｏｋａ）为本质的、没有烟的空处 （āｋāｓ＇ａｄｅｓ＇ａ）一并作为有法。

因此，有法 （ｄｈａｒｍｉｎ）由正被看到的和没有正被看到的空处 ［两］部分所

·１５２·法上 《正理滴论注》第二章 “为自推理品”翻译

① āｌｏｋａ在 《俱舍论·界品》中被玄奘译为 “明”，是二十色处之一。āｌｏｋａ与 āｋāｓ＇ａｄｈāｔｕ的关系见
《俱舍论·界品》第２８颂。ＤｈＰ解释说： “对于经量部师来说，空 ［界］正是以明和暗为自性。”

（ｓａｕｔｒāｎｔｉｋāｎāｍāｌｏｋａｔａｍａｈ．ｓｖａｂｈāｖａｅｖāｋāｓ＇ａｉｔｉ），正是承袭了 《俱舍论》１２８之说。



组成，是直接知觉对象与非直接知觉对象的整体，是在 ［世人］对火不存在的

认识之中，基于逻辑的妥当性而产生的①，而非只是正被看到的事物。但是，

［２３２中］所谓的 “在这里”［只］提及了直接知觉对象，即提到了正被看到的

部分。

并非只有在这里 （２３２）有法才是可见与不可见事物的整体，在其他场合

中也是。当 “音声是刹那灭的”是所证的时候，只有某音声是直接知觉对象，

而其他则为非现见的对象。在这里也同样如此。那么，在这里，有法被显示为，

是 ［使人产生对］所证的认识的基础 （ａｄｈｉｋａｒａ爟ａ），由可见事物与不可见事物

［两］部分组成。在之后的论证式 （ｐｒａｙｏｇａ，应用）中，自己也应该同样地理解

［有法］。

否定对象是所遍，对其能遍性质的无认识，［法称］举例说明：

３）对能遍的无认识，例如，“在这里，没有印度黄檀。因为没有

树。”２３３

说：“例如……” “在这里”是有法。所谓的 “没有印度黄檀”，即印度黄

檀的不存在是所证。因为能遍的树不存在，是理由。

此 ［对能遍的］无认识也②被应用在不可见的所遍即 “是印度黄檀”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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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此，Ｄｕｒｖｅｋａｍｉｓ＇ｒａ解释说：“首先，世人在这样的场所中，没有认识到烟的话，那么在此程度的场
所中，［世人］认识到这样的火不存在。并且，若没有这样的有法的话，此 ［认识过程］是不合理

的。基于这样的逻辑上的妥当性，即若非如此则不合理 （ａｎｙａｔｈāｎｕｐａｐａｔｔｉ），所产生的 （āｙāｔａ）、出
现的。”（ｌｏｋａｓｔāｖａｔｔａｔｈāｖｉｄｈａｄｅｓ＇ｅｄｈūｍａｍａｎｕｐａｌａｂｈａｍāｎａｓｔāｖａｔｉｄｅｓ＇ｅｔａｔｈāｂｈūｔａｖａｈｎｙａｂｈāｖａ爞ｐｒａｔｙｅｔｉ
｜ｎａｃａｉｔａｄｅｖａ爞ｖｉｄｈａ爞ｄｈａｒｍｉ爟ａｍａｎｔａｒｅ爟ａｇｈａｔ．ａｔａｉｔｉｓāｍａｒｔｈｙａｍａｎｙａｔｈāｎｕｐａｐａｔｔｉｓｔａｓｍāｄāｙāｔａｕｐａｓｔｈ

ｉｔａｈ．｜）

在佛教逻辑学中，一般规定有法是直接知觉对象。而在此例中，有法由直接知觉对象与非现见

两部分构成。那么，就需要说明为何这里的有法违背了对有法的一般规定。法上与 Ｄｕｒｖｅｋａｍｉｓ＇ｒａ给
出的理由是，世人基于烟的不存在，推理了火的不存在。这样的认识要求有法由上述两部分构成。

所以，基于此逻辑上的妥当性，可以承认在此例中，有法可以违背其一般规定。

对于ａｐｉ一词，Ｄｈｐ解释说：“［反论者难］：不。首先，对于具备了认识条件的 ‘是树’这一性质的

无认识，应该被应用。并且同样地，‘是印度黄檀’这一性质也正是可见的否定对象。因此，只有

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可以作为论证式。［法上］答：此 ［对能遍的无认识］也……。‘也’这个词指

的是，对于特定的对象，不单单有之前的 ［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而且此 ［对能遍的无认识］也

［被应用］了。”（ｎａｎūｐａｌａｂｄｈｉｌａｋｓ．ａ爟ａｐｒāｐｔａｓｙａｔāｖａｄｖｒｋｓ．ａｔｖａｓｙāｎｕｐａｌａｂｄｈｉｈ．ｐｒａｙｏｋｔａｖｙā｜ｔａｔｈāｃａｓ
＇ｉ爞ｓ＇

ａｐāｔｖａｍａｐｉｄｒｓ
＇ｙａｍｅｖａｎｉｓ．ｅｄｈｙａｍｉｔｉｄｒｓ

＇ｙāｎｕｐａｌａｂｄｈｉｒｅｖａｐｒａｙｏｇāｒｈａｔｙāｈａ— ｉｙａｍａｐīｔｉ｜ｎａｋｅｖａｌａ爞

ｐūｒｖｉｋāｖｉｓ＇ｉｓ．ｔ．ｅｖｉｓ．ａｙｅｋｉｎｔｖａｙａｍａｐīｔｙａｐｉｓ＇ａｂｄａｈ．｜）



性质不存在的情况下。而所遍具备了认识条件的时候，可见事物的无认识是使

［人］产生理解的 ［证因］。在此情况中，即存在有前后毗邻的两个高处的时候，

二者中的一个有茂盛的树，而另一个由一块岩石构成，没有树与草。虽然观察

者 （ｄｒａｓ．ｔ．ｒ）也看到了存在于此的树，但对于不能分辨印度黄檀等的区别之人来

说，“是树”这一性质是直接知觉对象，“是印度黄檀”这一性质不是直接知觉

对象。因为，在由一块岩石所构成的、没有树的地方，因为 ［“是树”这一性

质］是可见的，所以他基于可见事物的无认识，确定了树的不存在。然而，基

于能遍即 “是树”这一性质的不存在，［他确定了］“是印度黄檀”这一性质的

不存在。对这样的对象，为了论证不存在，［应该］应用此 ［对能遍的无认识］。

４）对与 ［否定对象的］自身相违的事物的认识，例如，“在这里，没

有冷触觉。因为有火。”２３４

举例说明对与否定对象的自身相违的事物的认识，说：“例如……”“在这

里”是有法。“没有冷触觉”，即对冷触觉的否定，是所证。“因为有火”是理

由。又，此无认识应该被应用在冷触觉不可见的情况下。因为，在 ［冷触觉］

可见的情况下，［应该］应用的是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

因此，基于特定的颜色，火是可见的，［而］冷触觉因为存在在远处，即使

存在，也是不可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应用此 ［无认识］。

５）对相违的事物的结果的认识，例如，“在这里，没有冷触觉。因为

有烟。”２３５

某物与否定对象相违，对它的结果的认识是使 ［人］产生理解的 ［证因］。

说：“例如……”“在这里”是有法。“没有冷触觉”，即冷触觉的不存在，是所

证。“因为有烟”是理由。冷触觉是可见事物的情况下，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是

使 ［人］产生理解的 ［证因］。 ［与冷触觉］相违的火是直接知觉对象的情况

下，对相违的事物的认识 （２３４）是 ［使人产生理解的证因］。然而，二者都非

现见的时候，应用的是对相违的事物的结果的认识。

在这种情况中，即火能够排除存在于整个房间中的冷，当看到了从房间中

冒出来的、使 ［人能够］推理 ［此房间中的火］的特定的浓烟 （ｄｈūｍａｋａｌāｐａ）

时，基于被推理出来的特定的火，推理出冷触觉的阙如。在这里，正在被看到

出入口处以及房间内部的所有地方，是有法。因为使人追求 （ａｎｕｓａｒａ爟ａ）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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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理解，所以应该看到，与前面 ［２３２中对结果的无认识］一样，［这里的

有法是由可见与不可见的两部分构成］。以上。

６）对由相违的事物所遍充的 ［其他性质］的认识，例如，“即使是已

经生起的存在物， ［它］的灭也并不恒常地存在。因为依赖于其他原

因。”２３６

某物与否定对象相违，其他性质为该物所遍充，对 ［这些其他性质］的认

识，应该被举例说明。说：“例如……”“恒常地存在”指的是恒常地，即必然

地存在着。“不”是对 “恒常地存在”这一性质的否定，是所证。 “灭”是有

法。“即使是已经生起的存在物， ［它］的……也”是有法的限定要素。 “即

使……也”（ａｐｉ）一词的含义是，即使是已经生起，即已生的事物，［它］的消

失的本质也不必然地存在，何况 （ｋｉｍｕｔａ）未生的事物的 ［灭］①。能生因以外

的原因，是 ［２３６中所谓的］“其他原因”，［如］锤等。灭依赖于此。“因为依

赖于此 ［其他原因］”，是理由。实际上 （ｎāｍａ），对其他原因的依赖为 “不恒

常地存在”这一性质所遍充。例如，在布之中，染色对染料等其他原因的依赖，

为 “不恒常地存在”这一性质所遍充。又，与 “恒常地存在”这一性质相违的

是 “不恒常地存在”这一性质。又，以消失的本质为本性 （āｔｍａ）的灭，被认

为依赖于其他原因。因此，由于认识到为相违的事物所遍充的、对其他原因的

依赖，“恒常地存在”这一性质被否定了。

在这里，“恒常地存在”这一性质指的是常住性，而 “不恒常地存在”这一

性质指的是无常性。并且常住性与无常性二者因为相互排斥而存立，所以在同

一场所中相违。那么，这样的话，相互排斥的二者中，一个被看到的情况下，

基于同一性，第二个应该被否定。又，对被假定为可见的事物而言，基于同一

性的否定是可能的。因为，像这样做出了基于同一性的否定——— “如果这个正

被看到的事物是常住的话，那么应该看到 ［该事物］具有常住相，但却看不到

具有常住相的 ［事物］。所以，不是常住的”。那么，如上，在假定了否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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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性以正被看到的事物为自体 （āｔｍａ）之后，做出了 ［对常住性的］否定。

如果基于以可见的瓶为自体这一性质，尸鬼 （ｐｉｓ＇āｃａ）等不可见的事物也被否定

了的话，那么在假定 ［尸鬼］以可见事物为自体之后，应该做出 ［如下的否

定］——— “如果尸鬼的自体是此正被看到的瓶的话，尸鬼就应该是可以被看到

的事物，然而并没有被看到，所以不是尸鬼”。瓶等事物正被看到的时候，无论

是对事物 （ｖａｓｔｕ）或非事物，还是对可见或非可见的而言，基于同一性的否定

的前提是假定以可见事物为自体。那么，这样的话，正如在假定瓶是可见的事

物之后，正是基于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有 ［对瓶的］否定。同样，所有相互

排斥的事物之中，一个事物正被看到的情况下，正是基于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

［另一个事物被］否定了。那么，这样，此种类的论证式 （ｐｒａｙｏｇａ）被包含在

［２３１所说的］对自身的无认识 （ｓｖａｂｈāｖāｎｕｐａｌａｂｄｈｉ）之中。

７）对与结果相违的事物的认识，例如，“在这里，没有能力未被妨碍

的、冷的诸原因。因为有火。”２３７

某物与否定对象的结果相违，举例说明对该事物的认识，说：“例如……”。

“在这里”是有法。对于产生冷，拥有着未被妨碍的能力的、冷的诸原因不存

在，是所证。“因为有火”是理由。

在冷的诸原因不可见，冷触觉也不可见的情况下，应该应用此理由。而在

冷触觉或其原因可见的情况下，对结果的无认识或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是使

［人］产生理解的 ［证因］。因此，此 ［无认识］也是对不存在的证明。所以，

由于认识者位于远处，在某处，冷的原因和冷触觉即使存在也是不可见的，由

于 ［火］具有明亮的色彩，火即使在远处，也是可见的，在这里，［应该应用］

此论证式。以上。

８）对与能遍相违的事物的认识，例如， “在这里，没有对雪的触觉。

因为有火。”２３８

某 ［性质］是否定对象的能遍，对与此 ［能遍］相违的事物的认识应该被

举例说明，说：“例如……” “在这里”是有法。“没有对雪的触觉”是所证。

“因为有火”是理由。

在所遍即对雪的触觉，以及能遍即冷触觉不可见的情况下，此是理由。因

为在此二者可见的情况下，应该应用的是对自身与能遍的无认识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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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论证不存在。然而，对于位于远处的认识

者来说，对雪的触觉即特定的冷触觉，以及一般性的冷 （ｓ＇īｔａｍāｔｒａ）都是非现见

的，而由于 ［火］具有特定的颜色，火即使存在于远处，也是直接知觉对象。

因此，基于火，［确定了］一般性的冷 （ｓ＇īｔａｍāｔｒａ）的不存在。基于此 ［一般性

的冷的不存在］，确定了特定的冷即对雪的触觉的不存在。因为特定的冷为冷一

般 （ｓ＇īｔａｓāｍāｎｙａ）所遍充 （ｖｙāｐｔａ），所以 （ｉｔｉ）对于被限定的对象， ［应该］

应用此。

９）对原因的无认识，例如，“在这里，没有烟。因为火不存在。”２３９

举例说明对否定对象原因的无认识，说：“例如……”“在这里”是有法。

“没有烟”是所证。“因为火不存在”是理由。在结果即使存在也不是可见的

情况下，［应该应用］此论证式。然而，若结果是可见的，那么，对可见事物

的无认识 （２３１）是使 ［人］产生理解的 ［证因］。因此，此 ［对原因的无

认识］也是对不存在的证明。在为平静 （ｎｉｓ．ｋａｍｐａ）广阔 （āｙａｔａ）的水所充

满、冬季常见的水汽升腾的湖之中，薄暮之时，即使烟存在于那里，也不是可

见的。因此，［烟的存在］被对原因的无认识所否定。但是，若火正浮在此水

之上的话，正是基于特定的颜色，燃烧着的 ［火］会被认识到。另一方面，

未燃起的 ［火］存在于柴薪的内部，即使在此情况下，作为火的依处

（ａｄｈｉｋａｒａ爟ａ）的柴薪也是直接知觉对象。因此，或由 ［火］自身的特征，或

由依处 （āｄｈāｒａ）的特征，火一定是可见的。故而，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

应用此 ［无认识］。

１０）对与原因相违的事物的认识，例如，“他没有特定的毛发倒竖等。

因为临近特定的火。”２４０

有的事物与否定对象的原因相违。举例说明对该事物的认识，说：“例

如……”。“他”是有法。毛发的倒竖，即竖立。以此 ［毛发倒竖］为先，有牙齿

打颤等由冷所导致的 ［现象］。它们与不同于它们的、由恐惧和信仰等导致的 ［毛

发倒竖等现象］相区别。因此 ［２４０说］“特定的毛发倒竖等”。没有它们，是所

证。凭借排除冷的能力，只有 ［此］火与不同于它的火相区别，因此 ［２４０说］

“特定的火”。有的火虽然存在，但不能够排除冷，例如，灯。“特定的”这个词是

为了排除这样的 ［不能够排除冷的火］。某人临近特定的火，他被 ［２４０］这样

·６５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ｓａ爞ｎｉｈｉｔａｄａｈａｎａｖｉｓ＇ｅｓ．ａ）称呼①。［临近特定的火 （ｓａ爞ｎｉｈｉｔａｄａｈａｎａｖｉｓ＇ｅｓ．ａｔｖａ）］是

他的 ［抽象］状态。因为此 （ｓａ爞ｎｉｈｉｔａｄａｈａｎａｖｉｓ＇ｅｓ．ａｔｖａ），是理由。在某处，冷

触觉即使存在也是不可见的，并且特定的毛发倒竖等 ［现象也］是不可见的话，

在该处 ［应该应用］此论证式。在特定的毛发倒竖等 ［现象］可见的情况下，

应该应用的是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 （２３１）。在冷触觉可见的情况下，［应该应

用的是］对原因的无认识 （２３９）。因此，此 ［对与原因相违的事物的认识］是

对不存在的证明。因为，基于特定的颜色，从远处看见了火，而冷触觉与特定

的毛发倒竖等 ［现象］是不可见的。因为认识了与它们的原因相违的事物，知

道了 ［它们的］不存在。因此，这种情况下，［应该］应用此。以上。

１１）对与原因相违的事物的结果的认识，例如，“此处没有具备了特定

的毛发倒竖等 ［现象］之人。因为有烟。”２４１

有的事物与否定对象的原因相违，对该事物结果的认识应该被举例说明，

说：“例如……”“此处”是有法。“具备”（ｙｕｋｔａ）指的是具有。与特定的毛发

倒竖等 ［现象］相应，即具备了特定的毛发倒竖等 ［现象］。与此关联之人，即

“具备了特定的毛发倒竖等 ［现象］之人”。没有如此之人，是所证。“因为有

烟”是理由。

特定的毛发倒竖等 ［现象］是直接知觉对象的话，［应该应用的是］对可见

事物的无认识 （２３１）。原因即冷触觉是直接知觉对象的话， ［应该应用的是］

对原因的无认识 （２３９）。而火是直接知觉对象的话，应该应用的是对与原因相

违的事物的认识 （２４０）。在三者都是不可见的情况下，［应该应用的是］此论

证式。因此，此是对不存在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即对于位于远处的认识者

而言，在某处火、冷触觉、特定的毛发倒竖等 ［现象］即使存在，也是非直接

知觉对象，而烟是直接知觉对象。在该处，此是正确认识的手段 （量）。那么

（ｔｕ），如果某样的烟使 ［人］推理了能够排除存在于此处的冷的火的话，在这

里此 ［特定的烟］应该被认识到。然而，应该看到，通过一般性的烟，即使推

理一般性的火，［不能够确定］冷触觉的阙如，也不能够确定特定的毛发倒竖等

［现象］的阙如，因此，一般性的烟不是理由。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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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关于无认识的附论］

９１　 ［其他的无认识以对自身的无认识为本质］

若 ［问］：“如果说否定因是一个的话，那么为何有十一项不存在的理由

呢？”［法称］答：

这些所有的、对结果的无认识等十项无认识的论证式都被包含在对自

身的无认识之中。２４２

“这些所有的……”云云。“这些”指的是无认识的论证式。在此之前提到

的 ［十一项无认识的论证式］已经被解说过了。在这种情况下，即 ［问道：］

“到底 （ａｐｉ）伴随着的，是对哪些 ［无认识］的把握 （ｇｒａｈａ爟ａ）呢？”的话，

［法称］说：“对结果的无认识等。”［若说：］“伴随着的，是对结果的无认识等

三项或四项的把握”的话，［法称］说：“十项”。在这种情况下，即 ［若说：］

“伴随着的把握只是关于所举的十个 ［例子］”的话，［法称］说：“所有的”。

说的是如下的 ［内容］：“所有指的是 ［已经被应用的十个例子］，以及即

使没有被应用，但与已经被应用的例子一样的 ［无认识］”。如果没有 “十项”

这个词的话，当说到 “所有”这个词的时候，［人们］理解的是已经被应用的例

子的全部。另一方面，基于 “十项”这个词，例子的全部被理解了，这时，被

放置在前的 “所有”这个词，是为了 ［使人］理解与所举的 ［例子］一样的

［无认识的］全部。

凭借同一性，它们被包含在对自身的无认识之中。意思是，［它们］以对自

身的无认识为本质。

［反论者难：］“不。对结果的无认识等与对自身的无认识的论证式不同。那

么，为何被包含在 ［其中］呢？”［法称］答：

由于间接地或肯定了或否定了其他对象，即使有论证式上的区

别。２４３

“即使有论证式上的区别”———论证式即言语功能上即使有区别，但 ［对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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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无认识等十项］仍被包含在 ［对自身的无认识之中］。若问：“为何有论证

式的区别呢？” ［法称］答： “肯定了其他对象”。对与自身相违的事物的认识

（２３４）等论证式中，有对否定对象以外其他对象的肯定，即认识 （ｕｐａｌａｂｄｈｉ）。

在对结果的无认识 （２３２）等论证式中，有 ［对否定对象以外其他对象的］否

定。由于对其他对象的肯定和对其他对象的否定，所以论证式不同。若 ［问］：

“如果在其他论证式之中，有对其他对象的肯定或否定的话，那么，为何被包含

在 ［对自身的无认识之中］呢？”［法称］答：“间接地 （ｐāｒａｍｐａｒｙｅ爟ａ）。”意思

是，委婉地 （ｐｒａ爟āｌｉｋａｙā）。

说的是如下的 ［内容］：“这些论证式没有直接地提及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

但提及了对其他对象的肯定或否定，［如此的对其他对象的肯定或否定］并没有

脱离可见事物无认识。因此，它们委婉地被包含在对自身的无认识之中，而非

直接地。”

９２　 ［为何在 《为自推理 ［品］》中解说无认识的论证式］

若质疑说：“如果此区别是基于论证式上的区别，那么应该在 《为他推理》

中说明此 ［区别］。因为论证式上的区别是言语上的区别，并且为他推理是言

语。”［法称］答：

基于对论证式的观察的数习，自己也如此地理解了排除 （ｖｙａｖａｃｃｈｅ

ｄａ）。因此 （ｉｔｉ），为自推理中也有对此 ［无认识］的论证式的说明。２４４

“对论证式的观察……”云云。对论书所列举的 （ｓ＇āｓｔｒａｐａｒｉｐａｔ．ｈｉｔａ）① 论证

式的观察，即认识。对它的数习，即一遍一遍地复习 （āｖａｒｔａｎａ）。基于此原因，

“自己也”，即认识者自己也 “如此地”，即按照之前所说的方法，理解了排除

（ｖｙａｖａｃｃｈｅｄａ），即否定 （ｐｒａｔｉｓ．ｅｄｈａ）。“因此 （ｉｔｉ）”这个词的意思是 “所以”。

那么，含义如下———因为基于对论证式的数习，［认识者］自己也如此地，

即以此方法理解了 ［论证式］，所以，在 《为自推理 ［品］》中说明对自己的理

解而言也同样有用的论证式上的区别。另一方面 （ｐｕｎａｒ），只在使他人产生理

解上有用的 ［事项］，应该只在 《为他推理 ［品］》中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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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本作ｓ＇āｓｔｒａｇｈａｔ．ｉｔａ，Ｍ本作ｓ＇ｓ＇āｓｔｒａｐａｒｉｐａｔ．ｈｉｔａ。ＤｈＰ解释为 “ｓ＇āｓｔｒａｐａｒｉｐａｔ．ｈｉｔāｎāｍｉｔｉｓ＇āｓｔｒａｐａｒｉｐａｔ．
ｈｉｔａｄｄｖāｒｅ爟ａｐａｒｉｊāｔāｎā爞ｓｖａｂｈāｖāｄｙａｎｕｐａｌａｂｄｈｙāｄｉｖāｃａｋāｎā爞ｖāｋｙāｎāｍｉｔｉｄｒａｓ．ｔ．ａｖｙａ爞”，本文取 Ｍ本

的读法。



９３　 ［对认识与无认识只属于可见事物的辩护］

若问：“不。在对结果的无认识等之中，被否定的只是不可见的原因等。因

为否定可见事物的时候，伴随有对自身的无认识的论证式。那么，这样的话，

基于可见事物的无认识，它们 ［即不可见的原因等］没有被否定。那么，为何

这些论证式被包含在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之中呢？”［法称］答：

以及 （ｃａ），在使不存在及 ［其］表现得以成立的所有无认识之中，通

过对与自身相违的事物等的认识以及 （ｃａ）对原因等的无认识，某些 ［事

物的］否定被言说了的话，［必然］会知道，认识以及 （ｃａ）无认识只属于

这些具备了认识条件的事物。① ２４５

“以及……所有……”云云。不存在以及关于它的表现，即不存在及 ［其］

表现二者。在自身的无认识之中，不存在及 ［其］表现是所证。在其他之中，

不存在是 ［所证］。在使二者得以成立的无认识之中。所谓的 “以及……所

有……”中，“以及 （ｃａ）”这个词是 “因为 （ｈｉ）”这个词的意思。因为在所

有的无认识之中，某些 ［事物］的否定被言说了的话，那么否定只属于这些具

备了认识条件的、可见的事物。因此，被包含在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之中。

若 ［问］： “为何此 ［否定］只属于可见的事物呢？” ［法称］答： “自

身……”云云。在这里，同样，“以及” （ｃａ）这个词表示的是原因。意思是，

因为通过对与自身相违的事物等的认识，通过对原因等的无认识，否定被言说

了，因此，否定只属于可见的事物。

若 ［问］：“即使通过对与自身相违的事物等的认识以及对原因等的无认识，

否定被言说了，纵然如此，为何否定只属于可见的事物呢？” ［法称］答：“认

识……”云云。在这里，同样，“以及 （ｃａ）”这个词表示的是原因。因为如果

众相违的事物像所遍与能遍，以及像结果与原因一样被认识的话，那么，必然

地会知道、会认识到认识以及以认识为前提的无认识属于这些 ［相违的事物］。

并且，拥有认识与无认识二者的只能是可见的事物。因此，应该看到，通过对

与自身相违的事物等的认识以及对原因等的无认识，拥有认识或无认识的相违

的事物等被否定的话，［该否定］只属于可见的事物。

·０６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法上将２４５中的三个ｃａ全部理解为ｈｉ，或者表示ｈｅｔｕ。从法称的原文来看，ｃａ表示并列 （ｓａｍｕｃｃａ
ｙａ）更自然。ＤｈＰ也委婉地表达了这一点。



对于提到的许多非难，有着 “反驳的集合” （ｐａｒｉｈāｒａ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含义的

“以及 （ｃａ）”这个词，表示的是 “理由”。“以及 （ｃａ）”这个词的目的是，因

为有种种的辩护 （ｓａｍāｄｈāｎａ），因此种种的非难是不合理的。

又，若 ［问］：“为何 ［必然地］会知道，认识或无认识二者属于相违的事

物等否定对象呢？”［法称］答：

因为其他事物的相违关系、因果关系、［所遍的］不存在不成

立①。２４６

说：“其他事物的……”与拥有认识或无认识的事物不同的其他事物完全无

法被认识到。它们与某物的相违关系、因果关系、能遍不存在时所遍的不共存

关系无法成立。因此，因为相违关系、因果关系、［所遍的］不存在不成立这项

理由，如此具备了认识或无认识的、相违的事物等是否定对象。并且，只有可

见的事物拥有二者。因此，否定只属于可见的事物。

那么，含义如下：“相违关系、因果关系、能遍不存在时所遍的不存在，只

基于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若临近一个事物时，理解了另一个事物不存在的

话，［两个事物之间的］相违关系被认识到。又，若被想定为原因的事物不存在

时，知道了被想定为结果的事物不存在的话，因果关系被确定下来。又，若被

想定为能遍的事物不存在时，确定了所遍的不存在的话，所遍与能遍的关系被

确定下来。应该知道，其中，理解所遍与能遍关系所需的根据 （ｎｉｍｉｔｔａ）是不存

在。因为在世间，若把握到树的不存在时，理解了 “是印度黄檀”这一性质不

存在的话，［就］理解了所遍与能遍的关系。并且，对不存在的理解，在任何情

况下，都只基于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因此，记忆着相违关系、因果关系、所

遍能遍关系之人，应该记起：［某一］对象具有相违关系、因果关系、所遍能遍

关系，理解 ［该对象的］不存在所需的基础 （ｎｉｂａｎｄｈａｎａ）是对可见事物的无认

识。没有记起可见事物的无认识的情况下，无法记起相违关系等。那么，这样

的情况下，无法通过肯定或否定相违的事物等去理解另一方事物的不存在。而

存在于把握相违关系等时候的可见事物的无认识被必然地记起来的情况下，只

有基于此 ［被记起来的可见事物的无认识］，才有对不存在的理解。

·１６２·法上 《正理滴论注》第二章 “为自推理品”翻译

① Ｓ本作 ａｎｙｅｓ．ā爞ｖｉｒｏｄｈａｋāｒｙａｋāｒａ爟ａｂｈāｖāｓｉｄｄｈｅｈ．，Ｍ本作 ａｎｙｅｓ．ā爞ｖｉｒｏｄｈａｋāｒｙａｋāｒａ爟ａｂｈāｖāｂｈāｖāｓｉｄｄｈｅ

ｈ．。从法上的注释来看，Ｍ本的读法是正确的。



这种情况下，虽然现在可见事物的无认识并不存在①，但在把握相违关系等

的时候存在过。现在可见事物的无认识正在被记起来，只有它才是理解不存在

所需的基础。因此，现在可见事物的无认识不存在。所以，结果的无认识等论

证式作为对不存在的论证因与可见事物的无认识的论证式不同。

通过肯定相违事物以及否定原因等，对可见事物的无认识被表明 （āｋｓ．ｉｐ

ｔａ），因此，只有基于在其他时间生起的、成为记忆对象的、可见事物的无认识，

才有对不存在的理解。并且，这些论证式包含在可见事物的无认识之中。因此

（ｔａｔ），应该知道，这一切间接地表明了十项无认识的论证式包含在可见事物的

无认识之中。

９４　 ［不可见事物的无认识］

在不存在以及关于不存在的表现是所证的情况下，已经说过的可见事物的

无认识是正确认识的手段。若 ［问］：“对不可见事物的无认识以何为本质，有

何功能呢？”［法称］答：

又 （ｐｕｎａｒ），以远离的事物为对象的无认识，以直接知觉和推理的阙

如为特征，是疑惑因。２４７

“远离的……”云云。所谓的 “以远离的事物为对象的 ［无认识］”，指的

是由于场所、时间、自体的远离三者，远离了对象 ［的无认识］是疑惑因。若

［问］：“它以何为本质呢？”答：拥有着直接知觉和推理的阙如这一特征、本质

的 ［无认识］，即 “以直接知觉和推理的阙如为特征”。也就意味着，不以认识

与认识对象为本质。

若说：“不。基于正确认识的手段，确定了认识对象的存在。因此，由于正

确认识手段不存在，所以对认识对象不存在的理解是合理的。”［法称］答：

因为即使在正确认识手段阙如的情况下，对象的不存在也是不成立的。

以上。２４８

第二 《为自推理品》竟。

说：“即使在正确认识手段阙如的情况下……”原因与能遍正阙如的话，使

·２６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Ｍ本作ｓａ爞ｐｒａｔｉｔａｎīｎāｓｔｉ，而Ｓ本ｓａ爞ｐｒａｔｉｎāｓｔｉ。本文采用Ｓ本的读法。



得结果与所遍阙如。但是，正确认识手段既不是认识对象的原因，也不是能遍。

因此，即使在两项正确认识手段阙如的情况下，对象、即认识对象的阙如也是

不成立的。因此，因为不成立，所以对不可见事物的无认识是疑惑因，不是确

定因。进一步，由于正确认识手段的存在，得以证明 （ｓｉｄｈｙａｔｉ）认识对象的存

在，这是合理的。因为正确认识手段是认识对象的结果，并且没有原因的话，

结果不存在。然而，诸原因并不必然地有结果。因此，基于正确认识的手段，

认识对象的存在可以被确定。不 ［能够］基于正确认识手段的不存在，确定认

识对象的不存在。以上。

阿梨法上作 《正理滴论注》第二 《为自推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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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ｎｅ：Ｂｈａｎｄａｒｋａｒ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８

２２Ｓａｎｇｈａｖｉ，Ｓ，＆Ｊｉｎａｖｉｊａｙａｊｉ，ＳＨｅｔｕｂｉｎｄｕｔ．īｋāｏｆＢｈａｔ．ｔ．ａＡｒｃａｔ．ａｗｉｔｈｔｈｅ

ｓｕｂ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ｅｎｔｉｔｌｅｄ?ｌｏｋａｏｆＤｕｒｖｅｋａＭｉｓ＇ｒａＢａｒｏｄ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９４９

２３Ｓｔａａｌ，Ｊ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Ｐａｋｓ．ａｉｎＩｎｄｉａｎｌｏｇｉｃ”，ＩｎｄｉａｎＬｏｇｉｃ：ＡＲｅａｄ

·４６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Ｃｕｒｚｏｎ２００１１５１－１６１

２４Ｓｈｃｈｅｒｂａｔｓｋｏǐ，ＦＩ，Ｎｙāｙａｂｉｎｄｕｔ．īｋāｔ．ｉｐｐａ爟īＳｔＰｅ＇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Ａｃａｄｅ＇ｍｉ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ｅ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０９

２５Ｓｈｃｈｅｒｂａｔｓｋｏǐ，ＦＩ，ＮｙāｙａｂｉｎｄｕｂｕｄｄｉｉｓｋｉｉｕｃｈｅｂｎｉｋｌｏｇｉｋｉｓｏｃｈｉｎｅｎｉｅＤａｒ

ｍａｋｉｒｔｉｉｔｏｌｋｏｖａｎīｅｎａｎｅｇｏＮｙāｙａｂｉｎｄｕｔ．īｋāｓｏｃｈｉｎｅｎｉｅＤａｒｍｏｔｔａｒｙ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ｃａＢｕｄｄｈｉ

ｃａｖｏｌ７Ｐ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１９１８

２６Ｓｔｃｈｅｒｂａｔｓｋｙ，Ｔ，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ＬｏｇｉｃＶｏｌⅠＤｅｌｈｉ：ＭｏｔｉｌａｌＢａｎａｒｓｉｄａｓｓ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４

２７Ｓｔｃｈｅｒｂａｔｓｋｙ，Ｔ，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ＬｏｇｉｃＶｏｌⅡＤｅｌｈｉ：ＭｏｔｉｌａｌＢａｎａｒｓｉｄａｓｓ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４

２８Ｔｕｂｂ，ＧａｒｙＡａｎｄＥｍｅｒｙＲＢｏｏｓｅ，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Ｓａｎｓｋｒｉｔ：ａ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ｅｒｉ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ｔ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Ｃ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２００７

２９Ｗｏｇｉｈａｒａ，Ｕ，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ａｂｈūｍｉ：Ａ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ｈｏｌ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ｈｅＢｏｄｈｉ

ｓａｔｔｖａ（Ｂｅｉｎｇ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Ｙｏｇāｃāｒａｂｈūｍｉ）Ｔｏｋｙｏ１９３０

３０Ｙａｉｔａ，Ｈｉｄｅｏｍｉ，“Ｄｈａｒｍｏｔｔａｒａｔ．ｉｐｐａｎａｋａｏｆＭａｌｌａｖāｄｉｎ（Ｉ）：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

ｓｖāｒｔｈāｎｕｍāｎａｐａｒｉｃｃｈｅｄａ” 《成田山
$

教研究所纪要》 （２０），１９９７，第 ４９—

９３页。

３１Ｙａｉｔａ，Ｈｉｄｅｏｍｉ，“Ｄｈａｒｍｏｔｔａｒａｔ．ｉｐｐａｎａｋａｏｆＭａｌｌａｖāｄｉｎ（２）：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

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ｐａｒｉｃｃｈｅｄａ”《成田山$

教研究所纪要》（２２），１９９９，第６３—１０４页。

３２Ｙａｉｔａ，Ｈｉｄｅｏｍｉ，“Ｄｈａｒｍｏｔｔａｒａｔ．ｉｐｐａｎａｋａｏｆＭａｌｌａｖāｄｉｎ（３）：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

ｐａｒāｒｔｈāｎｕｍāｎａｐａｒｉｃｃｈｅｄａ” 《成田山
$

教研究所纪要》 （２３），２０００，第１０７—

１６４页。

·５６２·法上 《正理滴论注》第二章 “为自推理品”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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